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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4年 度

( 1 0 4年 1 月 1 日 至 104年 1 2 月 3 1 日）

中 央 政 府 總 決 算

隶南法院編印





總 說  明



最高法院

總 說 明

中 華 民 國 1 0 4 年度

一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 

(一）已完成施政計畫重點概述：

1. 辦理一般行政管理業務，推展司法業務電腦化，加強研考功能及裁判資料之管理與編輯並加強 

便民措施。

2. 加強學術理論研究、提高裁判品質，嚴格執行法律審，加強運用緩刑制度，召開民刑庭會議， 

統一法律見解。

3. 辦理律師懲戒覆審業務，依實際狀況如期完成 1 0件 。

4. 辦理司法院刑事補償法庭案件 *依實際狀況如期完成 7 8件 。

5. 辦理民間公證人懲戒覆審業務，依實際狀況如期完成3 件 。

6. 汰換及新增辦公設備，提升工作效率。



(二）施政計畫分項說明：

工作計畫名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内 容
辦 理 情 形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一般行政 1. 加 強 研 考 功  

能 ，提高工作

效 率 。

加強研究實施方  

案 、管制考核及 

業務檢查。

本年度管制考核執行情形：

1 .  民 事 事 件 平 均 結 案 日 數 為  

45. 0 8 日 ，較列管標準 4 0 曰 ， 

落 後 5. 0 8 曰 。

2. —般刑事案件平均結案日數為  

30. 5 8 日較列管標準3 5 日 ，超 

前 4. 4 2 日 。

3.  重大刑事案件平均結案日數為  

49. 9 8 日 ，較列管標準 5 0 日 ， 

超 前 0. 0 2 日 。

2 .端 正 司 法 風  

氣 ’嚴格考核 

員 工 品 德 操  

守 。

切實遵照司法院  

頒 訂 「司法院所 

屬各機關維護優  

良司法風氣實施 

要點」辦 理 。

定期舉辦廉政會報，檢討司法風  

紀 狀 況 。遵 照 院長指示，加強各 

項 防 弊 措 施 ，並對員工之品德、 

操 守 、生活及交往 情 形 嚴 加 考  

核 ，有破壞司法風氣之跡象者， 

先 予 勸 阻 ，如 遇 有 特 殊 情 事 發  

生 ，即簽報院長處理。

3.加強裁判資料  

之管理與編輯。

為加強裁判書類  

之 管 理 ，並配合 

審 判 系 統 電 腦  

化 ，提供完整之  

檢 索 功 能 ，以利 

庭 長 、法官辦案 

參考及其他學術  

實務界有關單位  

之資料查詢。

1. 判例初稿之蒐編及裁判要旨之  

選 登 公 報 事 項 ：共蒐集本院具 

有重要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民  

事 2 3 件 、刑 事 2 3 件 ，選刊司 

法院公報及有關法學雜誌民事  

4 8份 、刑 事 3 2份 。

2. 裁判書類檢送有關單位研參事  

項 ：檢送陸委會有關兩岸人民  

糾紛案例，本年度計民事 7 件 、 

刑 事 2 5件 。

4,徤全檔案管理  

與檔案數位化

依檔案管理相關  

法規與本院檔案  

管理應行注意事  

項 之 規 定 ，確實 

辦 理 檔 案 之 點  

收 、立案、編 目 、 

保 管 、檢 調 、清 

理 等 作 業 ，並積 

極 維 護 檔 案 安  

全 。

1. 點 收 民 、刑事訴訟及行政歸樓 

案 件 12, 4 9 8件 。

2.  立 案 、編 目 12, 4 9 8件 。

3. 檢調處理 1 5 9件 。

5.推 展 司 法業務  

電腦化。

配合推展司法資  

訊 系 統 ，維護各 

項 資 訊 業 務 作  

業 、辦理各項資

推行各項系統資訊化，減輕同仁 

工作 負 擔 ，並提升工作績效；永續 
維持各項系統運作正常化。





.作計畫名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5.加強妥適運用  

缓刑制度，鼓勵 

人犯自新。

6.管制久懸未結  

案 件 。

7 .開放查詢主辦  

法官姓名

8.召開民刑事庭  

會議，統一法律 

見解，並選編判 

例 °

實 施 内 容

補救短期自由刑  

之 缺 失 ，使情節 

較輕微之偶發相  

犯 ，有 自 新 機  

會 。

本 院 制 訂 「最高 

法院管制久懸未  

結 民 、刑事案件 

應行注意事項」

，以加強管制。

廢 除 保 密 分 案 ， 

改為「一般分案」 

措 施 ，避免外界 

有 所 疑 慮 ，增訂 

訴訟關係人得以  

書面查詢主辦法  

官姓名之相關規  

定 ，並維護審判 

獨 立 與 公 正 ，貫 

徹落實上級司法  

改革各項要求。

召開民刑事庭會  

議 ，溝通法律見 

解並選編及檢討  

判 例 。

辦 理 情 形

已 完 成 或 未 冗 成 之 說 明

人 ，較上年度減少 i 
期徒刑確定者3 6人 ， 

加 4 人 。

人 ，判處無 

較上年度增

受理各類刑事案件中，符合宣告 

緩刑之被告人數為 4 人 1經予宣 

告 緩 刑 者 4 人 ，佔符合宣告緩刑 

人 數 10 0 %。

民 、刑事案件自第一審法院受理  

之曰起，至上訴卷宗送交本院止， 

已 逾 5 年尚未確定者，均列為久 

懸未結案件，分 案 後 逾 3 個月尚 

未 結 案 者 ，由研考科依規定程序 

辦理稽催。

為 落 實 司 法 院 「乾 淨 、透 明 、便 

民禮民、效能」之司法改革政策， 

本院自 1 0 1年 4 月 1 6 日起廢除保 

密 分 案 制 度 ，修 改 本 院 「民 、刑 

事 案 件 編 號 、計 數 、分案報結要 

點 」，將原有之「保密分案」措 施 ， 

改 為 「一般分案」措 施 ，並修改 

相 關 分 案 程 序 ，避免外界有黑箱 

作 業 之 疑 慮 。為期分案公開透  
明 ，增訂訴訟關係人得以書面查  

詢主辦法官姓名之相關規定。另 

為因應新聞媒體需求，增訂對於 

重大或社會矚目之民、刑事案件 

而有發布新聞之必要時，統一由 

審判發言人處理，不受非訴訟關 

係人不得聲請查詢主辦法官之限  

制 。為探求民隱民瘼，預防司法 
風 紀 案 件 發 生 ，本院並對書面查 

詢 主 辦 法 官 姓 名 者 進 行 電 話 訪  

查 ，瞭解渠等對本院前開司法風  

紀及改革措施之興革建議，訪查 

結果受訪民眾對本院司法風紀及  

司改作法均表示良好。本院將賡 

續 辦 理 司 法 風 紀 訪 查 或 問 卷 調  

查 ，貫徹落實上級司法改革各項 

要 求 。

共召開法官會議 1 次 ，年終法官 

會 議 1 次 ，民事庭會議 1.7次 ，討 

論民事法律問題6 則 ，作成決議 4 

則 ，不再援用判例2 0則 ，不再供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工作計畫名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内 容

9.加強學術理論 提 倡 學 術 研 究 ，

研 究 ，提高裁 充實法學新理論

判 品 質 。 新知識。於 8丨年 

2 月 1 1 日依第 1 

次民刑事庭庭長  

會 議 決 議 成 立  

「最高法院學術 

研究會」。

10.維 護 律 師 風 依法審慎辦理律

紀 ，加強辦理 師懲戒覆審案件

律 師 懲 戒 覆  

審 案 件 。

0

11.審慎辦理刑事 依 法 妥 適 審 理 ，

補 償 覆 審 事  

件 。

保障人民權益。

12.審慎辦理民間 依法審慎辦理民

公證人懲戒覆 間公證人懲戒覆

審 案件。 審案件。

13.加 強 便 民 措 妥適處理人民陳

辦 理 情 形

已 完 成 或 未 冗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參考決議 1 3則 ，召開刑事庭會議 

1 6次 ，討論刑事法律問題 1 0則 ， 

作成決議 8 則 ，不再援用判例20 

則 ，不再供參考決議2 則 。又為 

因應及討論有關審判行政之問  

題 ，設有民事庭庭長會議、刑事 

庭 庭 長 會 議 、民刑事庭庭長會議 

及庭長法官會議，本年度共召開 

民事庭庭長暨法官司法事務分配  

小組會議 5 次 ，刑事庭庭長會議3 

次 ，刑事庭庭長暨法官司法事務  

分配小組會議 5 次 。

不定期邀請法學界人士共同舉行  

學 術 研 討 會 ，使學術理論與司法  

實務有交換意見之機會，相互影 

響 ，藉由創新裁判見解與導引學  

術 理 論 ，以適應時代需求。本年 

度 於 5 月 2 9 曰與中華民國法官協 

會共同舉辦兒童性侵害被害人之  

司法訪談研討會，6 月 3 0 日舉辦 

「從現場到法庭 -談刑事鑑定結  

果的詮釋」研 討 會 ，7 月 1 3 曰與 

杜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舉辦走動  

式司法圓桌會議，8 月3 日舉辦「對 

司法院釋字第 7 2 6 號解釋實務上 

因應」座 談 會 ，9 月 1 1 日與財團 

法 人 民 法 研 究 基 金 會 共 同 舉 辦  

1 0 4年 第 1 次民事學術研討會。

本年度受理律師懲戒覆審案件 16 

件 ，其中舊受 4 件 ，新 收 1 2件 ， 

已結 1 0件 ，未 結 6 件 。覆審結果： 

維持原決議 9 件 ；撤銷原決議另 

為決議 1 件 。

本年度受理覆審事件9 9件 ，舊受 

2 2 件 ，新 收 7 7件 ，已結 7 8 件 ， 

未 結 2 1件 。計維持原決定不予補 

償 4 5 件 、維持原決定予以補償 1 

件 ，原決定撤銷 1 1件 、聲請重審 

不合法駁回2 1件 。

本年度懲戒覆審案件舊收 0 件 ， 

新 收 3 件 ，已結3 件 ，未結 0 件 。

本院以書面審理為原則，不預定



工作計畫名稱

其他設備

第一預備金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施

14.最高法院判例 

全文繕打及彙  

編 刊 印 。

汰換影印機及新  

增法官研究室空  

調等設備購置費。

依預算法第2 2條 

規定編列，以支應 

各項經費不足。

實 施 内 容
辦 理 情 形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i 措 施

訴 事 件 ，以化解 

民怨並辦理主文 

通知之寄送，使 

當事人及早獲知 

訴訟結果。

依 計 畫 執 行 完  

畢 。

本年度未申請動  

支第一預備金。

宣示判決之日期，本年度寄送主 

文通知書共計 ]7, 6 9 1件 ，於服務 

處設置電腦查詢系統，案件經上 

訴 後 ，當事人查詢案件進行情形 

及 裁 判 主 文 ，共 答 復 查 詢 4, 220 

件 。另當事人有不諳訴訟程序或  

對本院裁判有不明暸、不 服 ，或 

對未結案件有所陳訴，或 對 一 、 

二審法院裁判有所陳訴，或聲請 

本院釋示法律問題等，本院即分 

別 依 其 情 形 1 或函知其應循之法 

定程序謀求救濟，或函覆應向管 

轄法院請求或主張，或予併案參 

考 。本年度處理上開之陳訴事件  

共 計 3 5 0 件 、司法信箱答復888 

件 。

本彙編計有民事判例約96 1件 、 

刑事判例 1，11 2件 ，因早期判決 

書均係毛筆書寫並無標註標點符 

號 ，且因存放時日久遠，部分字 

跡 模 糊 ，須逐字逐句核對確認並 

加註標點符號，再附入判例要 

旨 、相關法條及索引表，曠曰費 

時 ，非 3 、4 個月所能完成，致延 

誤預算執行進度，於 1 0 4年 1 2月 

1 8 曰完成決標作業，本案已發生 

契約貴任，預計於 1 0 5年 1 0底前 

完成編製。

依實施内容如期完成施政目標。

依賁施内容如期完成施政目標

促請業務單位積極 

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6





主 要 表







最高 

歲出政事

經資鬥併計 __________  中華民國

S 預 算 數

預算增減數

款 項 B 節 名稱及編號 原預算數 預 算 追 加 （減 ）數 動支第二預備金數 預算調整數

動支第一预備金數 經费流用數 小 計

04 3500000000-7 514,101,000 0 0 0
司法支出

0 0 0

01 3505050100-] 505,360,000 0 0 0
-•般行政

0 0 0

02 3505051000-2 7,430,000 0 0 0
密判業務

0 0 0

03 3505059000-6 541,000 0 0 0
一般建築及設備

0 0 0

04 3505059800-2 770,000 0 0 0
第一預備金

0 0 0

22 6800000000-2 54:000 0 0 0
福利服務支出

0 0 0

01 6806205800-3 54,000 0 0 0
早期退休公教人員虫活
困難照護金

U U

26 7500000000-2 59,254,572 0 0 0
退休撫_給付支出

0 0 0

01 7506205300-0 59,254,572 0 0 0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給付

0 0 0

32 8900000000-0 3,990,494 0 0 0
其他支出

0 0 0

01 8903304500-4 3,990,494 0 0 0
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及子 • A

女教育補助
U U

合  誇t 577,400,066 0 0 0

0 0 0

12



法院

別決算表
1 0 4 年度 單 位 ：新臺幣元；％

決 算 數

预 決 算 比 較  

增 減 數  

(2)-(1)

決 算 數 占 預  

算 奴 之 比 奉  

⑵ / ⑴ ％
合 計 

(1)

實 現 數 保 留 數

應 付 數
合 計

514,101,000 487,892,200 750,000 -25,458,800 95-05

0 488,642,200

505,360,000 480,970,804 0 -24,389,196 95-17

0 480,970,804

7,430,000 6,389,975 750,000 -290,025 96.10

0 7,139,975

541,000 531,421 0 -9,579 98.23

0 531,421

770,000 0 0 -770,000 0.00

0 0

54,000 54,000 0 0 100.00

0 54,000

54,000 54,000 0 0 100.00

0 54,000

59,254,572 59,254,572 0 0 100.00

0 59,254,572

59,254,572 59,254,572 0 0 100.00

0 59,254,572

3,990,494 3,990,494 0 0 100.00

0 3,990,494

3,990,494 3,990,494 0 0 100.00

0 3,990,494

577,400,066 551,191,266 750,000 -25,458,800 95>59

0 551,941,2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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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南

歲出機關
經資門分列 中華民國

科 預 算 數

預 算 增 減 數

款 項 B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原 預 算 數 預 算 追 加 （減 )數 動 支 第 二 預 備 金 數 預 算 調 整 數

動 支 第 一 預 備 金 數 經 費 流 用 數 小 計

04 0005000000-9 514,101,000 0 0 0
同法院主管

0 0 0

02 0005050000-0 514,101,000 0 0 0
鍛高法院

0 0 0

經 常 門 小 計 513,124,000 0 0 0

0 0 0

资 本 門 小 計 977,000 0 0 0

0 0 0

01 3505050100-1 505,360,000 0 0 0
"…■般行政

0 0 0

0100 478,578,000 0 0 0
人事費

0 0 0

0200 25,894,000 0 0 0
業務赀

0 0 0

0400 888,000 0 0 0
獎補助駿

0 0 0

02 3505051000-2 6,994,000 0 0 0
辊判業務

0 0 0

0200 6,994,000 0 0 0
業務費

0 0 0

02 3505051000-2* 436,000 0 0 0
審判業務

0 0 0

◦ 300 436,000 0 0 0
設備及投資

0 0 0

03 3505059000-6 541,000 0 0 0
—般難築及設備

0 0 0

02 3505059019-4^ 541,000 0 0 0
其他設備

0 0 0

0300 541,000 0 0 0
設備及投資

0 0 0

04 3505059800-2 770.000 0 0 0
第一預備金

0 0 0

0900 770,000 0 0 0
預備金

0 0 0

02 8903304500-4 3,990,494 0 0 0
公教人M 婚喪生育及子女教
育補助

0 0 0

0)00 3,990,494 0 0 0
人事費

0 0 0

05 6806205800-3 54,000 0 0 0
早期退休公教人員生活困難
照護金

0 0 0

0400 54,000 0 0 0
獎補肋費

0 0 0

05 7506205300-0 59,254,572 0 0 Q
公務人眞退休撫邮給付

0 0 0

14



法院

別決算表
H M 年度 單 位 ：新臺幣元；％

決 》p 數

预 決 算 比 較  

增 減 數  

(2)-(1)

決 算 數 占 預  
算 數 之 比 率  

⑵ / ⑴ ％
合 計 

(1)

實 現 數 保 留 數

應 付 數
合 計  

(2)

514,101,000 487,892,200 750,000 -25,458,800 95.05

0 488,642,200

514,101,000 487,892,200 750,000 -25,458,800 95.05

0 488,642,200

513,124,000 486,925,401 750,000 -25,448,599 95.04

0 487,675,401

977,000 966,799 0 -10,201 98.96

0 966J 99

505,360,000 480,970,804 0 -24,389,196 95.17

0 480,970,804

478,578,000 455,401,932 0 -23,176,068 95.16

0 455,401,932

25,894,000 24,711,872 0 -1,182,128 95.43

0 24,711,872

888,000 857,000 0 ^31,000 96.51

0 857,000

6,994,000 5,954,597 750,000 -289,403 95.86

0 6,704,597

6,994,000 5,954,597 750,000 -289,403 95.86

0 6,704,597

436,000 435,378 0 -622 99.86

0 435,378

436,000 435,378 0 -622 99.86

0 435,378

541,000 531,421 0 ^9,579 98.23

0 531,421

541,000 531,421 0 -9,579 98.23

0 531,421

541,000 531,421 0 -9,579 98.23

0 531,421

770,000 0 0 -770,000 0-00

0 0

770,000 0 0 -770,000 0.00

0 0

3,990,494 3,990,494 0 0 100.00

0 3,990,494

3,990,494 3,990,494 0 0 100-00

0 3,990,494

54,000 54,000 0 0 100.00

0 54,000

54,000 54,000 0 0 100.00

0 54,000

59,254,572 59,254,572 0 0 100.00

0 59,254,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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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局

歲出機關
經實門分列 中華民國

科 預 算 數

預算增減數

款 項 a 節 名稱及編號 原预算數 預 算 追 加 （減)數 動支第二預備金數 預算調整數

動支第一預備金數 經费流用數 小 計

0100 59,254,572 0 0 0
人事費

0 0 0

統 篛 科 目 小 計 63,299,066 0 0 0

0 0 0

合 計 577,400,066 0 0 0

i 0 0 0

16



法院

別決算表
!04年度 單 位 ：新臺幣元；％

決 ； 數

預 決 算 比 較  

增 減 數  

(2)-(1)

決 算 數 占 預  
算 奴 之 比 奉  

⑵ / ⑴ ％
合 計 

0 )

實 現 數 保 留 數

應 付 數
合 計 

C 2)

59,254,572 59,254,572 0 0 100.00

0 59,254,572

63,299,066 63,299,066 0 0 100.00

0 63,299,066

577,400,066 551,191,266 750,000 ^25,458,800 95.59

0 551,94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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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南法院

經費類平衡表
中 華 民 國 1 0 4 年1 2 月 3 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資 產 科 目 及 編 號 金 額 負債 科 目 及 編 號 金  額

210100.7專戶存款 

210510-9保留庫款一本年度 

211300-丨押金

19,244,868

750,000

400

221000-4保管款 

221200-3代收款

22丨410 4 應付歲出保留款一本年度 

23n  00-5 經費臜餘一押金部分

19,185,869

58,999

750,000

400

合 計 19,995,268 合 計 19,995,268

附註：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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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經費類現金出納表

中華民國 1 0 4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及  摘 要

金 额

小 計 合 計 總  計

一 、收 項

(一)上期結存 18,212,110

1. 210100-7専戶存款 18,212,110

(二)本期收入 552,224,024

i . 221300-8預領經費 0

領到數 245,411,209

減 ：沖轉數 -245,411,209

2. 212(100-3預計'支用數（國庫已撥款部分） 551,191,266

收入數 551,191,266

本機關經费預箅部分 487,892,200

統誨科目部分 63,299,066

3. 221000-4 保管款 1,011,453

收入數 5,719,417

減 ：退還數 -4,707,964

4. 221200-3 代收款 21,305

收入敝 23,444,025

減 ：退還數 -23,422,720

收 項 總 計 570,436,134

二 ，付 項

(--•>本期支出 551,191,266

1. 2丨3000-9經费支出 551,191,266

支付數 551,191.266

本機關經费預簿部分 487.892,200

統雒科回部分 63.299,066

2. 2 I I 400-6 暫付款 0

支付數 31,813,945

本年度部分 31,813,945

減 ：收回或沖轉數 -31,813,945

本年度部分 -31,813,945

(二)本期結存 19,244,868

1，2]0100-7專戶存款 19,244,868

付 項 總 十 570,436,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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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南法院
歲入類歲入結存明細表

中華民國 1 0 4 年1 2 月 3 1 日 單 位 ：新臺幣元

曰 期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年 月 曰 小 計 合 計

03
國庫存款-逾!年以上未兌領支票

總 計

1,000

1,000

業經多次通知仍未兌 
贫卜

23



最高法院
歲入類保管款明細表
中華民國 1 0 4 年1 2 月 31 S 單位 ：新臺幣元

曰 期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年 月 B 小 計 合 計

99 09 08

以前年度部分 

99
九十九年度 

01
逾--年以上未兌領支票 

100223收入傅票
收到保赞款(王滋林溢繳訟费逾一 1 .G0C 

年未兌領繳庫）

總 計

1,000

1,000

1,000

1,000

業經# 次通知仍未兌 
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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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南法院

經費類專戶存款明細表
中華民國 1 0 4 年1 2 月 3 1 日 單 位 ：新臺幣元

曰 期
摘 要

金 额
備 註

年 月 a 小 計 合 計

非预算性質部分

03
台潤銀行-離職儲金公提戶

04
台栂銀行-離職儲金自提戶

05
國庫#款戶•特種蘂金及保管款科目-保管款

總 計

19.244.868 

9,191,649 

9,177,127

876,092

19.244.868

25



最南法院

經費類保留庫款一本年度明細表
中 華 民 國 1 0 4年 1 2 月 3 1 日 單 位 ：新 臺 幣 元

曰 期
摘 要

金 额
備 言主

年 月 曰 小 計 合 計

104
本年度部分

3505051000-2 
審判業務

總 十̂

750,000

750,000

750v000

26



最高法院

經費類押金明細表
中華民 國 1 0 4 年丨2 月 3 1 日 單 位 ：新臺幣元

曰 期
摘 要

金 額
備 往

年 月 曰 小 計 合 計

95 01 16

以前年度部分 

77
七十七年度 

03
师政信箱押金 

0301
郵局信箱保證金

300001轉帳傳票 _  
開設新年度經費類總分類帳各帳 
戶

總 計

400

400

400

400

400

尙在履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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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南法院

經費類保管款明細表
中華民國 1 0 4 年1 2 月 3 1 曰 單 位 ：新臺幣元

B 期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年 月 曰 小 計 合 計

05
政務宫及約聘偏人员離職儲金公提尜金

8,702,786

06
政務宫及約聘備人異離職儲金自提本金

8,688,412

07
政務官及約聘偏人異離職儲金公提利息

488,863

08
政務宫及約聘備人員離職儲金商提利息

488,715

104
本年度部分

641,883

02
履約保證金

428,217

104 01 16 300002轉帳傳票 
收到保管款並繳存國庫存款戶-保 
管款明細科§ 轉正{本院丨04年度個 
人電腦S 週邊軟硬體設備維護到期 
曰104年12月31曰止〉
53923812安恶资訊有限公司

54,100

104 07 02 300022轉帳傳票 
收到保管款並繳存■庳存款戶-保 
管款明細科目轉正 < 本院訂閱報紙 
履約保證金到期日！ 05年6月30曰止 
)
2170M 9 8 自立書報社

50,000

104 08 19 300027轉帳傳票 
收到保管款並 繳 #國庫存款戶•保 
管款明細科尚轉正(盆裁租賃履約 
保證金到期曰105年7月3丨日止） 
84375190源鄉關藝苞限公司

20,880

104 08 19 300028轉帳傅觀 
收到保管款並繳存圆庫存款戶-保 
管款明細科S 轉正{本院104年度租 
用3部小型公務車採購案到期曰 
年12月31日止}
86953408直航聯合有限公司

32,600

104 12 10 100194收入傳票 
收到保管款並繳存國庫存款戶(本 
院文字辨識軟體採謂案到期日104 
年]2月31日止）
宏碁)设份苟限公司

12,000

104 12 10 1001 (乃收入傅票 
收到保赞款並繳存11庫存款戶(本 
院文字辨識軟體採購案到期日丨04 
年]2月3】日止)
宏®股份荷限公司

14,885

104 12 10 1 0 0 1 %收入傅票 
收到保管款並繳存國庫存款戶(本 
院芏管用平板爾腦财物採購案到期 
丨3 104年12月3】B 止)
宏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22,876

104 12 17 100〖9 7 收入傅票 
收到保管款施繳存國庫存款戶（本 
院地下二樓餐廳新鮮空氣進氣工程 
採購案到期F H 04年】2用31曰）
竑越工程股份有限公同

23,632

104 12 17 100198收入傅票 
收到保管款並繳存國_存款戶（本 
院電腦教莖汰換®腦主機採購案到 
期曰丨05年1月7曰止）
53923812安君资訊袍限公司

29,460

104 12 17 1001卯收入傅票 
收到保管款並繳存國庫存款戶（本 
院〇 f f i ce20丨6軟體62套採購案到期 
H i 05年1月10□止)
宏碁股份宵限公同

28,000

104 12 22 100204收入傅票 
收到保管款並繳存國庫存款戶（本 
院一褪辦公莖新鮮空氣進氣工程到 
期m  05年丨月30日止)
鈎程企樂有限公司

3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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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南法院

經費類保管款明細表
中華民國 1 0 4 年1 2 月 3 1 日 單 位 ：新臺幣元

B 期
摘 要

金 額
備 言主

年 月 0 小 計 合 計

104 12 22 KJ0205收入傳票 
收到保管款並繳存國_ 存款戶(本 
院〇 f f i ce2016軟繼62套採購案到期 
日105年 im G E !止)
宏碁股份葙限公司

29,040

104 12 31 100209收入傅票 
收到保管款並繳存國庫存:款戶(本 
院判例金文緇打及#編刊印採購案 
到期曰105年9月30日止）
15013101大光華印務部

40,000

104 12 31 100211收入傅撰 
收到保管款並繳存國寐存款戶(本 
院判例金文繕打及觉編刊印採購案 
到期m 〇5年9月30日止)
15013101大光舉印務部

35,000

104 12 31 100212收入傅票 
收到保管款並繳浮國庫存款戶(本 
院105年度爾腦軟體專寶維護到期 
日105年丨2月3〗日止）
53923812安君資訊有限公司

2,245

04
保固保證金

213,666

104 01 07 100011收入傳票 
收剷保管款並撤存國庫存款戶（本 
院檔案室結構修復補強工程保固金 
到期曰K M年】2月31日止）
799648H 紘暉營造有限公司

128.60G

104 01 07 100012收入傳票 
收到保管款並繳存國庫存款戶(本 
院檔案室歷顶防水隔熱及鋁窗更新 
擴充工程保固金到期曰104年12月3 
11'1 l i")
7996扣17 紘邨營造荀限公司

43,400

104 10 21 100169收入傳票 
收到保管款並撤存匿I庫存款戶(本 
院法官研究莖工程到期H 〗05年9月 
14日止）
12924154方蹓聯合室内裝修商限 
公司

41,666

以前年度部分
175,210

103
一酉零三年度

175,210

02
履約保證金

98,021

103 12 23 300049轉帳傅票 
收到保管款並微存國_存款戶■•保 
管款明細科g 轉疋(辦公大樓淸潔 
維護勞務採購案到期日丨CM年度12 
月3丨日止）
12697643愛潔清潔有限公司

98,021
现正辦理發還中。

04
保固保證金

77,189

103 01 17 300003轉帳傅票 
收到保管款並繳存1國赚存款庐-保 
管款明細科III轉正(本院預冷空調 
箱汰換財物採購到期日丨05年12月3 
0H ± )
鉑綠空調工程蒋限公司

15,900
尙在履約中。

103 08 26 300031 $刺i 傅票 
收到保管款並繳俘國_ 存款戶-保 
管款明細科固轉正(本院汰換電梯2 
部財物採購到期丨::丨106年8用8曰止） 
立川機爾工業有限公同

52,748
尙在履約中。

103 12 09 300046 傅票 
收到保管款並繳存國廊存款P  -保 
管款明細科固轉正(本院法宫用電 
腦椅採購案到期日！06年丨2月丨B 止

8,541
尙在履約中。

〇5 ] % o i y 大昌精業苞限公司

m S十 19,185,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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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經費類代收款明細表
中華民國 1 0 4年1 2 月 3 1 曰 單 位 ：新臺幣元

曰 期

年 月 曰
摘 要

金 额

小 計 合 計
備

104 06 08

104 12 23

104 12 31

104

104

104

11

12

11

23

31

23

104 12 22

104
本年度部分 

01
托扣款項 

010]
代扣公保费

10_3收入傅票  
收到代收款並繳存國庫存款戶(林 
祐辰丨04年7 ] (^年6月公保）

100206收入傳票 
收到代收款並繳存國庫萍款戶(黃 
婉欣105年 i 用-106年6月份公保）

丨0()2(】7收入傅票 
收到代收款並繳俘國庫俘款戶(黃 
婉欣105年1用• 106年6月份公保補 
差額）

0104
代扣健保費-職眞

100188收入傳票 
收到代收款並繳存國庫存款戶（丨0 
4年〗2月份勞保、健保、公保、新 
制勞退、退撫蕋金）

100210收入傳票 
收到代收款並繳荏國庫存款戶（曾 
許發105年丨]2月份健保■)

0105
代扣健保费-技工工友

]00188收入傳票 
收到代收款並繳存:國庫存款戶（】〇 
4年丨2月份勞保、健保、公保、新 
制勞退、退撫基金）

0106
代扣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100201收入傳票 
i议到代收款並繳存國庫萍款戶(林 
祐辰104年12月份補發薪津代扣款

58,999

58,999

13,920

總

3,660

9,594

43,748

34,758

8,988

303

303

1,030

1,030

計 58,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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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新臺幣元 

備 註

敢 局 法 院

經 費 類 應 付 歲 出 保 留 款 一 本 年 度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 1 0 4年1 2 月 3 1 日

a 期

年 月 曰
摘 要

金 額

小 計 合 計

m
本年度部分

3505051000-2 
審判業務

0200 
藥務费

750,000

750,000

750,000

總 計 750,000

判
刊
因
筆
：

編
 

院
編
，
毛
號
遠
致
 

法
齋
J

係
符
-

， 

高
及
款
均
點
日
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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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打
留
書
標
時
模
宕
 

r

繕
保
決
無
放
跡
延
 

係
文
费
判
並
存
字
度
 

案
■金
經
期
寫
因
分
進
 

本
例
印
早
書
且
部
製

31



最 南

經費類經費

中華民國104

以 前 年 度

項 目
待 納 庫 部 分 押

其 他 審 修 小 計 其 他

一 、 經倒jff餘-待納卩li部分

1. 上什:度結轉數

2. 加 ：以前年度應付歲出款減免(註
銷)败内已向國蚶領款部分

3. 加 ：以前尔度應付歲出保留款減免

(註銷)趿内已向刷陬領款部分
4. 加 ：審計部修正以的年度決篇減列

資現败及保留B 撥款部分

5. 加 ：剔險經费以前印度部分

6. 加 ：卯金部分收冋結轉數

7. 加 ：材料邹分領):|j結轉數

8. 加 ：待納雕移入败

9. 減 ：持納腓移出敝

10. 減 ：本尔度内解你数

11. 減 ：持納腓註銷敝

12. 等於年•度終了尙未解啡數

二 、 經 删 餘 - m 金邰分

1. 上化-度結轉敝

2. 加 ：增列以前年度押金部分

3. 減 ：款譜以丨斯丨逍押金數

4. 加 ：保留K)i款支付押金數

5. 減 ：洲金收㈣轉待納M 職

6. 加 ：押金移入數

7. 減 ：押命移出數

3.等於年度終了尙米解m 數 

H 、經费腿餘-材料部分 

U :•年度結轉败

2. 加 ：增列以前化度材料部分

3. 減 ：註銷以油部度M 料數

4. 加 ：保_ U款支付材料數

5. 減 ：材料髓U 轉待納郞數

6. 加 ：材料移人數

7. 減 ：材料移出数

8. 等於<丨:度終/尚太解你數

4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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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賸 餘 明 細 表

年 1 2 月 3 1 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位 ：新臺幣元

部 分

金 部 分 材 料 部 分

審 修 小 計 其 他 審 修 小 計

4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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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經費類經費

中華民國104

本 年 度

項 目
待 納 庫 部 分 押

其 他 審 修 小 計 其 他

•、本機關經俊预算部分

二 *統雒科问部分

1. 公教M 工责逍退職給付

2. 公教人员婚喪生w 及子女教W M 助

3. 公務人员返休撫卹給付

4. 單期退休公教人M 生.活闲雛照誰金

5. 調敝眾公教人微待遇準備

6. 退休公教人M 年終慰問兪調M P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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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賸 餘 明 細 表

年 1 2 月 3 1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單 位 ：新臺幣元

部 分

金 部 分 材 料 部 分

審 修 小 計 其 他 審 修 小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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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南

歲出用途別
中華民國

科 經 常 支 出

款 項 a
/tti
即 名 稱 及 編 號 人事費 業務費 獎補助費 小計

04 0005000000-9
W J法院虫管

455,401,932 31,416,469 857,000 487,675,401

02 0005050000-0 
最高法院

455,401,932 31,416,469 857,000 487,675,401

01 3505050100- I
―般行政

455,401,932 24,711,872 857,000 480,970,804

02 3505051000-2 
審判業務

0 6,704,597 0 6,704,597

03 3505059000-6 〇 0 0 0
—般建築及設備

02 3505059019-4 
其他設備

0 0 0 0

合 計 455,401,932 31,416,469 857,000 487,67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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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決鼻分析表

37



最 r%
歲出用途別

經 資 門 併 計  中華民國

工 作 計 盡 科 目 名 稱

用 途 別 科 目 名 稱 及 編 號
一 般 行 政 審 判 業 務 其 他 設 備

0100

人事費
455,401,932 0 0

0102

政務人員待遇
3,445,981 0 0

0103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244,628,961 0 0

0104

約聘備人員待遇
39,861,198 0 0

0105
技工及工友待遇

10,328,622 0 0

0111

獎金

73,529,546 0 0

0121

興他給與
3,892,436 0 0

0131

加班値班费
27,339,628 0 0

0142

退休退職給付
2,671,238 0 0

0143

退休離職儲金
24,762,077 0 0

0151

保險
24,942,245 0 0

0200

業務费

24,711,872 6,704t597 0

0201

教育訓練费
35,000 0 0

0202

水爾费

5,505,634 0 0

0203

通訊費
54,167 2,450,298 0

0215

资訊服務赀
959,160 0 0

0219

其他業務租金
625,206 0 0

0221

稅捐及規費
40,720 0 0

0231

保險費
102,031 0 0

0250

!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138,600 161,000 0

I 0271

物品
7,295,018 4,059,766 0

0279

■一般事務駿
3,202,608 0 0

0282

房歷建築養護費
2,703,481 0 0

0283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费
61,227 0 0

0284

設施及機械設備務護鹽
3,463,78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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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決算綜計表
1 0 4 年度 單 位 ：新臺幣元

工 作 計 畫 科 目 名 稱
1

合計

455,401,932

3,445,981

244,628,961

39,861,198

10,328,622

73,529,546

3,892,436

27,339,628

2,671,238

24,762,077

24,942,245

31,416,469

35,000

5,505,534

2,504,465

959,160

625,206

40,720

102,031

299,600

11,354,774

3,202,608

2,703,481

61,227

3,463,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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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歲出用途別
經 資 門 併 計  中華民國

40



法院

決算綜計表

1 0 4 年度 單 位 ：新臺幣元

工 作 計 畫 科  目 名 稱

! 合計

82,642

560

475,673

966.799

966.799

857.000

857.000

488,64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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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歲 出 按職能及經
中華民國

經 濟 性 分 類  

職 能 別 分 類

經 常

受 雇 人 員 報  
酬

商 品 及 勞 務  

購買支出

債 務 利 息 土 地 租 金 支  

出

經 常 移 轉

對 企 業 對 家 庭 及 民 間  

非 營 利 機 構

總 訐 518,972 31,092 0 0 0 911

0] •—般公共辦務 0 0 0 0 0 0

02防衛 0 0 0 0 0 0

03公共秩序與安金 455,727 31.092 0 0 0 857

04教育 0 0 0 0 0 0

05保健 0 0 0 0 0 0

06社會安全與福利 59,255 0 0 0 0 54

07住宅及社區服務 0 0 0 0 0 0

08娛 樂 、文化與宗教 0 0 0 0 0 0

09燃料與能源 0 0 0 0 0 0

10農 、林 、漁 、牧業 0 0 0 0 0 0

11確 業 、製造業及營造業 0 0 0 0 0 0

12運輸及通信 0 0 0 0 0 0

13其他經濟服務 0 0 0 0 0 0

14環境保護 0 0 0 0 0 0

15其他支出 3,99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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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性綜合分類表
1 0 4年度

法院

單 位 ：新臺幣千元

支 出 資 本 支 出

經 常 移 轉

經 常 支 出 合 計

投 資 及 增 資 資 本 移 轉

對 政 府 對 國 外 對 營 業 基 金 對 非 營 業 特  

S 基金
對 民 間 企 業 對 企業

0 0 550,97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87,67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9,30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S99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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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歲 出 按職能及經
中華民國

經 濟 性 分 類  

職 能 別 分 類

資 本

資 本 移 轉

土 地 購 入 無 形 資 產  

購入

固 定 資 木 形 成

對 家 庭 及 民 間  

非 營 利 機 構
對 政府 對 國 外 住 宅 非 住 宅 房 屋

總 計 0 0 0 0 0 0 0

01一般公共事務 0 0 0 0 0 0 0

02防衛 0 0 0 0 0 0 0

03公共秩序與安全 0 0 0 0 0 0 0

04教育 0 0 0 0 0 0 0

05保健 0 0 0 0 0 0 0

06社龠安全與福利 0 0 0 0 0 0 0

07住宅及社區服務 0 0 0 0 0 0 0

08娛樂、文化與宗教 0 0 0 0 0 0 0

〇9燃料與能源 0 0 0 0 0 0 0

10農 、林 、漁 、牧業 0 0 0 0 0 0 0

11礦業、製造業及營造業 0 0 0 0 0 0 0

丨2運輸及通信 0 0 0 0 0 0 0

13其他經濟服務 0 0 0 0 0 0 0

14環境保護 0 0 0 0 0 0 0

15其他支出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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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濟性綜合分類表
1 0 4年度

琢 位 ：新 臺 幣 千 元

支 出

總 計

固 定 資 本 形 成

資 本 支 出 合 計
營 建 工 程 運 輸 工 具 資 訊 軟 體 機 器 及  

其 他 設 備

土 地 改 良

0 0 0 967 0 967 551,94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967 0 967 488,64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9,30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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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公 用 財 產 目 錄 總 表

中華民國 104年12月 3 1曰 單位：新臺幣元

分 類 項 目 單 位 數 量 價 值 備 註

土 地

筆 5 260,444,648

公 頃 0 .529850

土 地 改 良 物 個 0 0

房 屋 建 築 及 設 備

辦 公 房 屋

楝 2 488,885 ,358
宿舍部分其數量因原列 
財產（5,852.58平方公 
尺)登載有誤，於 104年 
盤點時更正爲5,851,58 
平方公 尺 。

平 方 公 尺 14,435.16

宿 舍

棟 37

平 方 公 尺 5,851.58

其 他 個 0

機 械 及 設 備 件 913 31,855,167

交 通 及 運 輸 設 備

t o 嫂 0 11,287,306

飛 機 架 0

汽 (機 )車 輛 4

其 他 件 38

雜 項 設 備

圖 書 冊 （套 ） 0 27,091,876

其 他 件 848

有 價 證  券 股 0 0

權 利 0 0

總 值
819 ,56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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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用 珍 貴 動 產 、不 動 產 目 錄 總 表

中 華 民 國 1 0 4年 1 2月 3 1 日 單 位 ：新 臺 幣 元

最高法院

分 類 項 目 單 位 數 量 價 值 備  註

土 地

筆 0 0

公 頃 〇.〇〇〇〇〇〇

土 地 改 良 物 個 0 0

房 屋 建 築 及 設 備

辦 公 房 屋

楝 0 0

平 方 公 尺 0.00

宿 舍

楝 0

平 方 公 尺 0.00

其 他 個 0

機 械 及 設 備 件 0 0

交 通 及 運 輸 設 備

船 0 0

飛 機 架 0

汽 (機 ）車 輛 0

其 他 件 0

雜 項 設 備

a  書 冊 （套 ） 0 0

博 物 件 0

其 他 件 0

有 價 證  券 月S: 0 0

權 利 0 0

總 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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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本年度經費預算國庫已

經資門併計 中華民國

科 目 預 算 數 國 庫 已

款 項 g 名 柄 及 編 號
原預算數

合 計 實 現 數

申 請 保 留 數

應 付 數
預算增減數

保 留 數

甲 、本機關經費預算部分 514,101 ,000 514,101 ,000 487,892 ,200 0

0 0

04 0005000000-9 514,101,000 514,101 ,000 487,892 ,200 0
司法院主管

0 0

02 0005050000-0 514,101,000 514,101,000 48 7 ,892 ,2 00 0
最高法院 0 0

01 3505050100-1 505,360 ,000 505,360,000 480,970 ,804 0
一般行威

0 0

02 3505051000^-2 7,430,000 7,430,000 6,389 ,975 0
審判業務

0 0

03 3505059000-6 5 4 1 500 0 541 ,000 531,421 0
一般雖築及設備

0 0

04 3505059800-2 770,000 770,000 0 0
第一預備金

0 0

乙 、統簿科■部分 63,299 ,066 63 ,299 ,066 63 ,299 ,066 0

0 0

02 8903304500-4 3,990,494 3,990,494 3,990,494 0
公教人異婚喪银育及+女教
育補肋 0 0

05 6806205800-3 54,000 54,000 54,000 0
早期退休公教人異生活困難
照護金

0 0

05 7506205300-0 59 ,254,572 59 ,254,572 59 ,254,572 0
公務人員退休撫邮給付

0 0

合 誇十 577,400 ,066 577,400,066 551,191,266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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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撥 及 未 撥 款 項 明 細 表

1 0 4 年度 單 位 ：新臺幣元

撥 款 部 分 國 庫 尚 未 撥 款 部 分

備 註
經 費 賸  餘

合 計

申 請 保 留 數 經 t 賸 餘  

未 i 角預  

算 餘 額
押 金 部 分

待 繳 還 國 庫 數
應 付 數

材 料 部 分 保 留 數

0 0 487,892,200 0 25,458,800

0 750,000

0 0 487,892,200 0 25,458,800

0 750,000

0 0 487,892,200 0 25,458,800

0 750,000

0 0 480,970,804 0 24,389,196

0 0

0 0 6,389,975 0 290,025

0 750,000

0 0 531,421 0 9,579

0 0

0 0 0 0 770,000

0 0

0 0 63,299,066 0 0

0 0

0 0 3,990,494 0 0

0 0

0 0 54,000 0 0

0 0

0 0 59,254,572 0 0

0 0

0 0 551,191,266 0 25,458,800

0 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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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國庫退還以前年度納庫款明細表

經資門分列 中 華 民 國 1 0 4 年度 單 位 ：新臺幣元

年 度 別 预 算 科 目 名 稱 及 編 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03

0505050201-0 
段琪訴訟費

_

額

16,335

小 計

數

備

16,335

1 主

計 16,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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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資 門 分 列

歲 出 保 留 數 （或未
中華民國

年度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及 編 號
歲 出 保 留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

104 3505051000-2 

審判業務

經 常 門 小 計  

經 资 門 小 計

750 noo

750.000

750.000

經 常 門 台 針  

經 裔 門 合 十

750.000

750.000

750,000 10.72

750.000

750.000

0.13

0.13

750.000

750.000

0.13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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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結 清 數 ）分析表
104年度 單 位 ：新臺幣元

保 留 原 因 分  析

經 資門 類 型 金 额 保 留 原 因 說 明 及 相 關 改 善 措 施 備 註

經常門 (5B ) 750.000

750.000

760.000

750.000

750.000

1. 保留原因：本案係「最高法院判例金文繕打及棠編刊 

印經費保留款」 ，因早期判決書均係毛筆書寫並無標 

點符號，且因存放時日久遠，部分字跡模糊，致編製 

進度延宕《

2. 改善措施：督促業務單位積極辦理後續相關舉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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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歲 出 賸 餘 數 （或減免
中華民國

年度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及 編 號

賸 餘 數 （或 減 免 、往 銷 數 ）

金 額 %

經 常

類 型 金 額

104 3505050100- J 

•—般行政

3505051000-2 
審判業務

3505059019-4 
其他設備

3505059800-2 
第一預備金

小

口

計

計

24,389,196

290,025

9,579

770,000

25,458,800

4.83

3.90

1.77

100.00

4-95

⑴

( 2 )

⑴

(3)

25,458,800 4.95

1,213,128

23,176,068

289,403

0

770,000

25,448,599

25,448,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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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註 銷 數 ）分析表
1 0 4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

門 資 本 門

備 註
賸 餘 原 因 說 明 及 相  

關 改 善 措 施
類 塑 金  額

勝 餘 原 因 說 明 及 相  

關 改 善 措 施

專案經费第一預備金未 
動支•由國庫自動收回 
<>

(S )

(8)

0

0

622

9,579

0

10,201

1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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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rSj

人■事費
中華民國

人 事 費 別

预 算 數

決 算 數 (2)
原 預 算 數 預 算 增 減 數 合 計 a )

•一民意代表#遇 0 0 0 0

二 、政務人員待遇 3,446,000 0 3,446,000 3,445,981

三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262,963,000 0 262,963,000 244,628,961

四 、約聘偏人員待遇 39,256,000 0 39,256,000 39,861,198

五•技工及工友待遇 10,716,000 0 10,716,000 10,328,622

六 、獎金 76,914,000 0 76,914,000 73,529,546

七 、其他給興 3,996,000 0 3,996,000 3,892,436

八 、加班値班費 30,891,000 0 30,891,000 27,339,628

九 、退休退職給付 0 0 0 2,671,238

十 、退休離職儲金 18,060,000 0 18,060,000 24 J 62.077

十一 •、保險 32,336,000 0 32,336(000 24,942,245

十二、調待準備 0 0 0 0

合 計 478,578,000 0 478,578,000 455,40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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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以人事费列支之各項獎金名稱及決箅數如下 
(1>考績獎金31683,701元 。
(2 >年終工作獎金39，438，128元 。
(3 >月退休人員年終慰問金206，117元 。
(4)特殊功動獎賞-服務獎窜獎勵金20]，600冗 ◊

本院卯年度超時加班費實支數額之八成金額爲19,561,0 
62元 ，本年度決箅數丨5,567,328元 ，並未超支。

係發放退休技工張証翔退休退職金丨，339,丨72元及技工 
江振徳退休退職金1，332,066元 。

係補提勞工退休準備金差額所致

329

分 析 表

104年度

法院

單 位 ：新臺幣元；％ ; 人

〇 .〇〇

227 19818,334,039 6.97

605.198 1.54

387.378 -3.61

3,384.454 4.40

-2.59103.564

1,503.551.372

2.671.238

6,702,077 37.11

7,393,755 22.87

28823.176.068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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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補 、捐 （獎 ）助其他政府機
中華民國

受 補 、捐 （獎 ）助單  

位 名 稱

補 、捐 （獎 ）助 

計 畫 名 稱

列 支 科 目 名 稱

補 、捐 （獎）助 金 額

预 算 數
決 算 數

已撥數 未 撥 數 合計

九.獎助 888,000 857,000 0 857,000

6.獎勵及慰問 888,000 857,000 0 857,000

退(職)休人員 退休退職人屬三 
節慰問金

一般行政 888,000 857,000 0 857,000

小 計 888,000 857,000 0 857,000

合 計 888,000 857,000 0 85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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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
行情形

是否納入 
受補助單 
位預算

計畫未完成原因

否

計畫完成結餘款

金額 收回繳
庫曰期

是否派員 
就地抽查

暑丨否

補 、捐（獎）助金額

預決算 
比♦ 交增減數

31.000

31.000

31.000

31,000

31.000

關 或 團 體 私 人 經 費 報 告 表

104年度

法院

單位：新臺幣元

備 註

1. 係 依 「行政院修正 
退休人M 照護寧項 
辦理發給退休退職 
人員三節慰問金」

2. 预算執行情形H O  
4年度三節慰問金 
預計發威4 44人 ， 
預算數編列888、00 
0元;，實際發放443 
人 ，決算数857,00 
6冗 。

3. 實際補助金額較預 
箅數爲少之原 因 ： 
(1>受補助者死亡

或移居海外抒 
(2)法官屆齡未退 

休改辦理優遇

未

i

九
成
 

已
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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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南法院
立法院審議通過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内 容

— *•、 通案決議部分：

(一） 10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釋股收入380億元不 

政府總預算釋股收入380億元如下表，倘財政 

售 ；釋股對象以政府四大基金為限，釋股費用

予保留= 1 0 4年度中央 

狀況良好，原則不予出 

併同調整。

屬財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及國家發展委員 

會應辦事項。

預算編列機關 釋股標的 釋股金額

財政部 合作金庫金融控股公司 4 5 億元

交通部 中華電信公司 8 0 億元

行政院 台灣積體電路公司 2 5 5憶元

合 計 3 8 0億元

(二） 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針對各機關及所屬統刪項目如下：

1. 油 料 ：統 刪 30% ; 另隨同減列交通部辦理離島載客船舶油價補貼 

0. 0 7億元、公路總局辦理公共運輸油價補貼1. 0 5億元。

2. 大陸地區旅費：統刪 10%。

3. 委辦費：除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中心、中央選舉委員會及 

所屬、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警政署及所屬、外交部主管、 

教育部主管、法務部主管、勞工保險局、職業安全衛生署危險性機 

械及設備檢查與管理、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屠宰衛生檢查、畜 

禽藥物殘留檢測及檢疫偵測犬業務、衛生福利部落實長照十年計 

畫 、推動長照服務體系及長照服務網業務相關預算、健全緊急醫療 

照護網絡、健全醫療衛生體系、醫事人力培育與訓練、推動身心障 

礙醫療復建網絡、社會救助業務、保護服務業務、規劃建立社會工 

作專業、推動性別暴力防治相關預算、食品藥物管理署科技發展工 

作及食品藥物管理業務相關預算、杜會及家庭署辦理推展身心障礙 

者福利服務相關預算、文化部主管不刪；智慧財產局、工業局工業 

技術升級輔導計畫、標準檢驗局及所屬辦理國家度量衡標準實驗室 

整體運作與發展及民生化學計量標準計畫統刪1%外 ，其餘統刪 

10%，其中大陸委員會、考 試院、營建署及所屬、消防署及所屬、 

入出國及移民署、建築研究所、國防部所屬、財政部、國庫署、交 

通部、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運輸研究所、農業委員會'茶 

業改良場、疾病管制署、中央健康保險署、社會及家庭署、新竹科 

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及所屬、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及所屬、保險 

局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4. 一般事務費：除中央研究院、人事行政總處及所屬、國立故宮博物 

院 、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立法院主管、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國家文官學院及所屬、監察院、警政署及所屬、外交部主管、 

體育署、法務部主管、智慧財產局、工業局工業技術升級輔導計畫、

有關本院統刪部分已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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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向法院
立法院審議通過1 0 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内 容

勞工保險局、衛生福利部落實長照十年計畫、推動長照服務體系及 

長照服務網業務相關預算、健全緊急醫療照護網絡、健全醫療衛生 

體系、醫事人力培育與訓練、推動身心障礙醫療復建網絡、社會救 

助業務、保護服務業務、規劃建立社會工作專業、推動性別暴力防 

治相關預算、食品藥物管理署科技發展工作及食品藥物管理業務相 

關預算、中央健康保險署、社會及家庭署辦理推展身心障礙者福利 

服務相關預算、國軍退除役官兵辅導委員會聘用照顧服務員及護理 

人員相關預算不刪外，其餘統刪 5 %，其中總統府、國家發展委員 

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務人員退休撫邮基金監理委員會、營 

建署及所屬、消防署及所屬、空中勤務總隊、國防部所屬、賦稅署、 

臺北國稅局、高雄國稅局、北區國稅局及所屬、中區國稅局及所屬、 

南區國稅局及所屬、關務署及所屬、財政資訊中心、教育部、國家 

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國立海洋科技 

博物館、中小企業處、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中央氣象局、觀光局 

及所屬、運輸研究所、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核能研 

究所、水土保持局、農業試驗所、林業試驗所、種苗改良繁殖場、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 

署 、環境檢驗所、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海岸巡防署主管、新竹科 

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及所屬、證券期貨局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 

目自行調整。

5.軍事裝備設施、房屋建築、車輛及辦公器具、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費：除人事行政總處及所屬、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央選舉委員會及 

所屬、立法院主管、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國家文官學院及 

所屬、監察院、警政署及所屬、中央警察大學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費、外交部駐外機構業務計畫、體育署、法務部主管、衛生福利部 

落實長照十年計畫、推動長照服務體系及長照服務網業務相關預 

算 、保護服務業務相關預算、食品藥物管理署科技發展工作及食品 

藥物管理業務相關預算、海洋巡防總局艦艇歲修及機械儀器養護費 

不刪外，其餘統刪 5 %，其中國家安全會議、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中央研究院、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家發展委員會、考試院、公務 

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内政部、營建署及所屬、消防署及 

所屬、入出國及移民署、國防部所屬、財政部、國庫署、賦稅署' 

臺北國稅局、高雄國稅局、北區國稅局及所屬、中區國稅局及所屬、 

南區國稅局及所屬、關務署及所屬 '財政資訊中心、國家圖書館、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運輸研究所、 

公路總局及所屬、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林業試驗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漁業署及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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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立 法 院 審 議 通 過 1 0 4年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案

所 提 決 議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辦 理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報 告 表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内 容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中央徤康保險署、環境保護署、環境檢 

驗所、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海岸巡防署主管、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管理局及所屬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6. 國内旅費：除中央研究院、人事行政總處及所屬、國立故宮博物院、 

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國家文官學 

院及所屬 '監察院主管、警政署及所屬、體育署、法務部主管、工 

業局工業技術升級輔導計畫、衛生福利部落實長照十年計畫、推動 

長照服務體系及長照服務網業務相關預算、健全緊急醫療照護網 

絡 、徤全醫療衛生體系、醫事人力培育與訓練、推動身心障礙醫療 

復建網絡、社會救助業務、保護服務業務、規劃建立杜會工作專業 

相關預算、食品藥物管理署科技發展工作及食品藥物管理業務相關 

預算、社會及家庭署辦理推展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相關預算不删 

外 ，其餘統刪 5 % ，其中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主計總處、國家發展 

委員會'考試院、内政部、營建署及所屬、消防署及所屬、投政署、 

入出國及移民署、空中勤務總隊、國防部所屬、賦稅署、臺北國稅 

局 、高雄國稅局、北區國稅局及所屬、中區國稅局及所屬、南區國 

稅局及所屬、關務署及所屬、財政資訊中心、國家圖書館、國立公 

共資訊圖書館、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交通部、 

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運輸研究所、公路總局及所屬、原子 

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衛生福 

利部、疾病管制署、社會及家庭署、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環 

境保護人員訓練所、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及所屬、檢查局、臺 

灣省政府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7. 國外旅費：除中央研究院、人事行政總處及所屬、國立故宮博物院' 

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立法院主管委員國會交流事務費、公務人 

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國家文官學院及所屬、監察院、警政署及所 

屬 、中央警察大學、外交部主管、體育署、法務部主管、衛生福利 

部落實長照十年計畫、推動長照服務體系及長照服務網業務相關預 

算 、推動身心障礙醫療復建網絡、保護服務業務相關預算、食品藥 

物管理署科技發展工作及食品藥物管理業務相關預算、社會及家庭 

署辦理推展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相關預算、文化部主管不刪外，其 

餘統刪 5 %，其中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 

局 、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客家委員會及所屬、考試院、銓敘部、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 

員會、審計部、内政部、營建署及所屬、消防署及所屬、役政署、 

入出國及移民署、建築研究所、空中勤務總隊、國防部所屬、財政 

部'國庫署、賦稅署、臺北國稅局'高雄國稅局、北區國稅局及所 

屬 '中區國稅局及所屬、南區國稅局及所屬、財政資訊中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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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立 法 院 審 議 通 過 1 0 4年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案

所 提 決 議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辦 理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報 告 表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内 容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青 年 發 展 署 、國 家 圖 書 館 、國 立 公 共 資 訊  

圖 書 館 、國 立 教 育 廣 播 電 臺 、國 家 教 育 研 究 院 、國 立 海 洋 科 技 博 物  

館 、工 業 局 、標 準 檢 驗 局 及 所 屬 、智 慧 財 產 局 、水 利 署 及 所 屬 、中 

央 地 質 調 查 所 、交 通 部 、民 用 航 空 局 、中 央 氣 象 局 、觀 光 局 及 所 屬 、 

運 輸 研 究 所 、公 路 總 局 及 所 屬 、勞 工 保 險 局 、勞 動 力 發 展 署 及 所 屬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署 、勞 動 及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研 究 所 、僑 務 委 員 會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輻 射 偵 測 中 心 、放 射 性 物 料 管 理 局 、核 能 研 究 所 、農 業  

委 員 會 、林 務 局 、水 土 保 持 局 、農 業 試 驗 所 、林 業 試 驗 所 、水 產 試  

驗 所 、畜 產 試 驗 所 、家 畜 衛 生 試 驗 所 ' 特 有 生 物 研 究 保 育 中 心 、種  

苗 改 良 繁 殖 場 、高 雄 區 農 業 改 良 場 、漁 業 署 及 所 屬 、動 植 物 防 疫 檢  

疫 局 及 所 屬 、農 糧 署 及 所 屬 、衛 生 福 利 部 、疾 病 管 制 署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署 、社 會 及 家 庭 署 、環 境 檢 驗 所 、環 境 保 護 人 員 訓 練 所 、新 竹  

科 學 工 業 園 區 管 理 局 及 所 屬 、中 部 科 學 工 業 固 區 管 理 局 及 所 屬 、南 

部 科 學 工 業 園 區 管 理 局 及 所 屬 、檢 查 局 、臺 灣 省 政 府 、臺 灣 省 諮 議  

會 、福 建 省 政 府 改 以 其 他 項 目 删 減 替 代 ，科 目 自 行 調 整 。

8 .  出 國 教 育 訓 練 費 ：除 令 央 研 究 院 、人 事 行 政 總 處 及 所 屬 、中 央 選 舉  

委 員 會 及 所 屬 、公 務 人 員 保 障 暨 培 訓 委 員 會 、國 家 文 官 學 院 及 所  

屬 、警 政 署 及 所 屬 、外 交 部 駐 外 機 構 業 務 計 畫 、法 務 部 主 管 、食 品  

藥 物 管 理 署 科 技 發 展 工 作 及 食 品 藥 物 管 理 業 務 相 關 預 算 、文 化 部 主  

管 不 刪 外 ，其 餘 統 刪 5 % ，其 中 主 計 總 處 、國 家 發 展 委 員 會 、公 平  

交 易 委 員 會 、飛 航 安 全 調 查 委 員 會 、消 防 署 及 所 屬 、空 中 勤 務 總 隊 、 

國 防 部 所 屬 、財 政 部 、關 務 署 及 所 屬 、交 通 部 、中 央 氣 象 局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核 能 研 究 所 、農 業 委 員 會 、農 業 試 驗 所 、水 產 試 驗 所 、 

畜 產 試 驗 所 、家 畜 衛 生 試 驗 所 、特 有 生 物 研 究 保 育 中 心 、種 苗 改 良  

繁 殖 場 、臺 中 區 農 業 改 良 場 、臺 南 區 農 業 改 良 場 、高 雄 區 農 業 改 良  

場 、花 蓮 區 農 業 改 良 場 、衛 生 福 利 部 、疾 病 管 制 署 、環 境 保 護 署 、 

檢 查 局 改 以 其 他 項 目 刪 減 替 代 ，科 目 自 行 調 整 。

9 .  設 備 及 投 資 ：除 資 產 作 價 投 資 、中 央 研 究 院 、人 事 行 政 總 處 及 所 屬 、 

中 央 選 舉 委 員 會 及 所 屬 、立 法 院 主 管 、公 務 人 員 保 障 暨 培 訓 委 員 會  

基 本 行 政 維 持 、國 家 文 官 學 院 及 所 屬 、監 察 院 、審 計 部 、警 政 署 及  

所 屬 、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房 屋 建 築 及 設 備 費 、外 交 部 駐 外 機 構 業 務 計  

畫 、購 置 駐 外 機 構 館 舍 計 畫 與 汰 換 駐 外 機 構 公 務 車 预 算 、法 務 部 主  

管 、勞 工 保 險 局 、動 植 物 防 疫 檢 疫 局 高 雄 分 局 檢 疫 行 政 大 樓 興 建 工  

程 、衛 生 福 利 部 健 全 緊 急 醫 療 照 護 網 絡 、健 全 醫 療 衛 生 體 系 、醫 事  

人 力 培 育 與 訓 練 、社 會 救 助 業 務 、保 護 服 務 業 務 相 關 預 算 、食 品 藥  

物 管 理 署 科 技 發 展 工 作 及 食 品 藥 物 管 理 業 務 相 關 预 算 、中 央 徤 康 保  

險 署 、社 會 及 家 庭 署 辦 理 推 展 身 心 障 礙 者 福 利 服 務 相 關 預 算 、海 岸  

巡 防 署 臺 北 港 海 巡 基 地 、海 洋 巡 防 總 局 艦 艇 大 修 經 費 及 強 化 海 巡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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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院 審 議 通 過 1 0 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所 提 決 議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辦 理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報 告 表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内 容

裝 發 展 方 案 不 刪 ；科 技 部 增 撥 國 家 科 學 技 術 發 展 基 金 統 刪 1 %  ; 文  

化 部 主 管 統 刪 3 %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故 宮 南 部 院 區 籌 建 計 畫 統 刪  

4 %  ; 教 育 部 主 管 統 刪 7 % 外 ，其 餘 統 删 8 % ，其 中 司 法 院 、最 高 法 院 、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臺 中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高 雄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公 務 員 懲 戒 委 員 會 、法 官 學 院 、智 慧 財 產 法 院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中 分 院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南 分 院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高 雄 分 院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花 蓮 分 院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士 林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新  

竹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苗 栗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南 投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雲 林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嘉 義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高 雄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屏 東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臺 東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花 蓮 地 方 法 院 、 

臺 灣 宜 蘭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基 隆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澎 湖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高 雄 少 年 及 家 事 法 院 、福 建 高 等 法 院 金 門 分 院 、福 建 金 門 地 方 法  

院 、福 建 連 江 地 方 法 院 、考 試 院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撫 卹 基 金 監 理 委 員  

會 、内 政 部 、役 政 署 、國 防 部 、財 政 部 、賦 稅 署 、臺 北 國 稅 局 、高 

雄 國 稅 局 、北 區 國 稅 局 及 所 屬 、中 區 國 稅 局 及 所 屬 、南 區 國 稅 局 及  

所 屬 、國 有 財 產 署 及 所 屬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國 家 圖 書  

館 、國 立 公 共 資 訊 圖 書 館 、國 立 教 育 廣 播 電 臺 、國 立 海 洋 科 技 博 物  

館 、中 央 氣 象 局 、觀 光 局 及 所 屬 、運 輸 研 究 所 、公 路 總 局 及 所 屬 、 

蒙 藏 委 員 會 、農 業 委 員 會 、家 畜 衛 生 試 驗 所 、環 境 保 護 署 、環 境 保  

護 人 員 訓 練 所 、海 洋 巡 防 總 局 、海 岸 巡 防 總 局 及 所 屬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銀 行 局 、證 券 期 貨 局 改 以 其 他 項 目 刪 減 替 代 ，科 目 自 行  

調 整 。

1 0 .對 國 内 團 體 之 捐 助 與 政 府 機 關 間 之 補 助 ：除 法 律 義 務 支 出 、中 央  

研 究 院 、警 政 署 及 所 屬 、外 交 部 、教 育 部 主 管 、法 務 部 主 管 、勞 工  

保 險 局 、漁 業 署 捐 助 各 級 漁 會 辦 理 臺 灣 地 區 各 漁 業 通 訊 電 臺 營 運 輔  

導 、衛 生 福 利 部 捐 助 財 團 法 人 國 家 衛 生 研 究 院 發 展 計 畫 ' 落 實 長 照  

十 年 計 畫 、推 動 長 照 服 務 體 系 及 長 照 服 務 網 業 務 相 關 預 算 、社 會 救  

助 業 務 、保 護 服 務 業 務 、健 全 緊 急 醫 療 照 護 網 絡 、健 全 醫 療 衛 生 體  

系 、醫 事 人 力 培 育 與 訓 練 、食 品 藥 物 管 理 署 科 技 發 展 工 作 及 食 品 藥  

物 管 理 業 務 相 關 預 算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署 、社 會 及 家 庭 署 辦 理 長 期 照  

顧 十 年 計 畫 及 建 置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體 系 暨 推 展 身 心 障 礙 者 福 利 服 務  

相 關 預 算 、文 化 部 主 管 、科 技 部 對 國 家 災 害 防 救 科 技 中 心 、財 團 法  

人 國 家 實 驗 研 究 院 與 國 家 同 步 輻 射 研 究 令 心 之 捐 助 不 刪 ；經 濟 部 科  

技 預 算 、智 慧 財 產 局 、工 業 局 工 業 技 術 升 級 輔 導 計 畫 統 刪 1 % 外 ， 

其 餘 統 刪 5 % ，其 中 客 家 委 員 會 及 所 屬 、内 政 部 、營 建 署 及 所 屬 、 

國 防 部 所 屬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及 所 屬 、公 路 總 局 及 所 屬 、核 能 研 究  

所 、桃 園 區 農 業 改 良 場 、動 植 物 防 疫 檢 疫 局 及 所 屬 、環 境 保 護 署 、

64



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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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提 決 議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辦 理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報 告 表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内 容

新 竹 科 學 工 業 園 區 管 理 局 及 所 屬 改 以 其 他 項 目 刪 減 替 代 ，科 目 自 行  

調 整 。

3 1 . 對 地 方 政 府 之 補 助 ：除 法 律 義 務 支 出 、一 般 性 補 助 款 、教 育 部 主  

管 、法 務 部 主 管 、衛 生 福 利 部 落 實 長 照 十 年 計 晝 、推 動 長 照 服 務 體  

系 及 長 照 服 務 網 業 務 相 關 預 算 、社 會 救 助 業 務 、健 全 緊 急 醫 療 照 護  

網 絡 、食 品 藥 物 管 理 署 科 技 發 展 工 作 及 食 品 藥 物 管 理 業 務 相 關 預  

算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署 、社 會 及 家 庭 署 辦 理 長 期 照 顧 十 年 計 畫 及 建 置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體 系 暨 推 屐 身 心 障 礙 者 福 利 服 務 相 關 預 算 、文 化 部 主  

管 不 刪 外 ，其 餘 統 刪 5 % ，其 中 役 政 署 、觀 光 局 及 所 屬 、動 植 物 防  

疫 檢 疫 局 及 所 屬 、衛 生 福 利 部 改 以 其 他 項 目 刪 減 替 代 ，科 目 自 行 調  

整 。

1 2 . 人 事 費 ：除 退 休 退 職 給 付 、人 事 行 政 總 處 退 休 公 教 人 員 年 終 慰 問  

金 調 整 準 備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中 央 選 舉 委 員 會 及 所 屬 、立 法 院 主  

管 （不 含 委 員 問 政 油 料 補 助 費 ）、公 務 人 員 保 障 暨 培 訓 委 員 會 、國 

家 文 官 學 院 及 所 屬 、監 察 院 主 管 、警 政 署 及 所 屬 、外 交 部 主 管 、體  

育 署 、法 務 部 主 管 不 刪 ；立 法 院 主 管 委 員 問 政 油 料 補 助 費 統 刪 3 0 %  

外 ，其 餘 統 刪 1 % ，其 中 中 央 研 究 院 、主 計 總 處 、公 務 人 力 發 展 中  

心 、地 方 行 政 研 習 中 心 、檔 案 管 理 局 、飛 航 安 全 調 查 委 員 會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司 法 院 、最 高 法 院 '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臺 中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高 雄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公 務 員 懲 戒 委 員 會 、 

法 官 學 院 、智 慧 財 產 法 院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中 分 院 、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南 分 院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高 雄 分 院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花  

蓮 分 院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士 林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新 竹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苗 栗 地 方 法 院 、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南 投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彰 化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雲 林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嘉 義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高 雄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屏 東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臺 東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花 蓮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宜 蘭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基 隆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澎 湖 地 方 法 院 、 

臺 灣 高 雄 少 年 及 家 事 法 院 、福 建 高 等 法 院 金 門 分 院 、福 建 金 門 地 方  

法 院 、福 建 連 江 地 方 法 院 、考 試 院 、考 選 部 、消 防 署 及 所 屬 、役 政  

署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建 築 研 究 所 、空 中 勤 務 總 隊 、國 防 部 所 屬 、 

國 庫 署 、臺 北 國 稅 局 、高 雄 國 稅 局 、北 區 國 稅 局 及 所 屬 、中 區 國 稅  

局 及 所 屬 、南 區 國 稅 局 及 所 屬 、國 有 財 產 署 及 所 屬 、國 家 圖 書 館 、 

國 立 公 共 資 訊 圖 書 館 、國 立 教 育 廣 播 電 臺 、國 立 海 洋 科 技 博 物 館 、 

水 利 署 及 所 屬 、中 央 地 質 調 查 所 、交 通 部 、民 用 航 空 局 、中 央 氣 象  

局 、觀 光 局 及 所 屬 、運 輸 研 究 所 ' 公 路 總 局 及 所 屬 、勞 動 及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研 究 所 、林 務 局 、水 土 保 持 局 、畜 產 試 驗 所 、家 畜 衛 生 試 驗  

所 、茶 業 改 良 場 、種 苗 改 良 繁 殖 場 、桃 園 區 農 業 改 良 場 、臺 南 區 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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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内 容

業 改 良 場 、環 境 保 護 署 、環 境 檢 驗 所 、環 境 保 護 人 員 訓 練 所 、海岸  

巡 防 署 主 管 、證 券 期 貨 局 改 以 其 他 項 目 刪 減 替 代 ，科 目 自 行 調 整 ° 

1 3 , 國 庫 署 「國 債 付 息 」 減 列 2 億 元 。

( 三 ） 近 來 國 際 原 油 價 格 持 續 重 挫 ，國 内 汽 、柴 油 價 格 亦 不 斷 下 跌 ；日 前 中  

油 再 度 宣 布 自 2 0 1 5 年 1 月 1 2 日 起 調 降 各 式 汽 、柴 油 價 格 ，其 中 9 5  

無 鉛 調 降 為 每 公 升 24. 6 元 ，較 編 製 1 0 4 年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案 時 按  

每 公 升 3 5 , 1 元 編 列 ，已 有 大 幅 差 距 ；爰 予 減 列 1 0 4 年 度 中 央 政 府 各  

機 關 油 料 費 3 0 %  ; 另 年 度 預 算 執 行 中 ，若 遇 油 價 大 幅 波 動 ，則 在 油 料  

用 量 之 共 同 標 準 範 圍 内 ，各 機 關 應 依 以 下 原 則 辦 理 ，主 計 總 處 並 應 追  

蹤 控 管 執 行 情 形 ：

1 .  油 價 下 跌 時 ，按 實 際 油 價 竅 實 列 支 ，結 餘 部 分 並 不 得 移 為 他 用 。

2 .  油 價 大 幅 上 漲 ，致 所 須 經 費 不 足 時 ，得 以 各 機 關 第 一 預 備 金 支 應 ； 

若 嚴 重 不 敷 ，得 申 請 動 支 第 二 預 備 金 。

遵 照 辦 理 。

( 四 ） 針 對 1 0 4 年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中 有 關 「自 由 經 濟 示 範 區 」相 關 預 算 共  

計 編 列 7 5 億 9, 9 4 5 萬 5, 0 0 0 元 ，包 括 ：國 家 發 展 委 員 會 編 列 1 , 6 7 0  

萬 元 、經 濟 部 智 慧 財 產 局 編 列 2 0 萬 元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編 列 3 億  

8, 5 7 3 萬 元 、衛 生 福 利 部 編 列 1 億 4, 6 0 0 萬 元 、經 濟 特 別 收 入 基 金  

1，0 0 0 萬 元 、桃 園 國 際 機 場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6, 4 0 0 萬 元 、臺 灣 港 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3 4 億 3, 7 1 5 萬 1 , 0 0 0 元 、航 港 建 設 基 金 3 5 億 3, 4 7 7 萬 4, 0 0 0  

元 、農 業 特 別 收 入 基 金 4 9 0 萬 元 。

經 查 ，「自 由 經 濟 示 範 區 規 劃 方 案 」 於 1 0 2 年 8 月 啟 動 第 1 階 段 推 動  

計 畫 ，自 貿 港 區 為 自 由 經 濟 示 範 區 第 1 階 段 之 核 心 ，惟 推 動 效 益 卻 未  

如 預 期 ，無 法 彌 補 我 國 港 埠 整 體 進 出 口 貨 物 流 失 量 ，且 入 駐 港 區 事 業  

數 及 進 用 員 工 人 數 未 見 成 長 ，此 外 ，再 以 我 國 自 由 貿 易 港 區 歷 年 來 入  

駐 港 區 事 業 家 數 及 進 用 員 工 人 數 觀 之 ，推 行 自 由 貿 易 示 範 區 計 晝 後 ， 

入 駐 港 區 事 業 數 及 進 用 員 工 人 數 亦 未 見 明 顯 成 長 ；另 示 範 區 1 0 4 年 度  

關 鍵 績 效 指 標 考 核 面 向 不 足 ，且 跨 機 關 間 衡 量 標 準 不 一 ，有 欠 妥 適 。 

另 ，有 鑑 於 「自 由 經 濟 示 範 區 規 劃 方 案 」 尚 未 三 讀 通 過 ，各 部 會 即 逕  

自 編 列 該 預 算 執 行 計 畫 ，實 有 未 當 。事 實 上 ，就 政 府 不 斷 宣 傳 國 際 的  

案 例 ：韓 國 仁 川 自 經 區 言 之 ，現 已 證 明 也 將 面 臨 推 動 困 難 之 困 境 ，事  

實 上 ，由 於 外 國 人 移 住 率 過 低 、招 商 不 易 、無 法 吸 引 國 外 資 金 流 入 ， 

以 及 對 本 國 企 業 限 制 過 多 等 因 素 ，近 年 來 韓 國 各 界 對 仁 川 自 經 區 的 發  

展 狀 況 ，出 現 了 諸 多 的 批 判 。而 面 對 中 國 上 海 自 貿 區 實 施 一 年 來 發  

現 ，其 光 環 不 但 嚴 重 消 退 ，實 施 成 效 更 是 完 全 不 如 預 期 ，但 台 灣 卻 為  

了 企 圖 與 中 國 對 接 ，不 斷 以 此 推 銷 台 灣 自 經 區 的 設 立 優 勢 ，用 錯 誤 的  

觀 念 及 手 段 ，實 難 以 帶 動 台 灣 經 濟 升 級 ，更 無 法 為 台 灣 悶 經 濟 注 入 新  

的 成 長 動 力 1 且 因 示 範 區 特 別 條 例 尚 未 審 議 通 過 。準 此 ，除 交 通 部 自

屬 交 通 部 、國 家 發 展 委 員 會 、經  

濟 部 、衛 生 福 利 部 及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應 辦 事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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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港 區 等 海 空 港 建 設 、國 家 發 展 委 員 會 、經 濟 部 、衛 生 福 利 部 及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等 既 有 不 涉 及 落 實 自 由 經 濟 示 範 區 特 別 條 例 相 關 預  

算 得 編 列 執 行 外 ，其 餘 不 得 編 列 。

( 五 ） 鑑 於 多 數 財 團 法 人 收 入 來 源 主 要 依 賴 政 府 之 補 助 與 委 辦 收 入 ，或 以 行  

使 公 權 力 特 定 政 策 任 務 為 設 置 目 的 ，且 各 該 薪 資 待 遇 均 已 相 當 優 渥 。 

因 此 ，相 關 福 利 經 費 之 支 用 更 應 撙 節 ，避 免 造 成 外 界 觀 感 不 佳 ，或 有  

浪 費 政 府 資 源 之 嫌 。爰 自 1 0 4 年 度 起 ，各 財 團 法 人 除 應 比 照 公 務 人  

員 取 消 交 通 補 助 費 外 ，亦 不 得 再 發 放 高 層 主 管 之 房 屋 津 貼 。

屬 各 財 團 法 人 之 主 管 機 關 應 辦 事  

項 。

( 六 ） 根 據 審 計 部 1 0 2 年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決 算 審 核 報 告 指 出 ，政 府 捐 助 之 財 團  

法 人 總 計 1 5 2 個 ，基 金 總 額 高 達 2, 4 2 3 億 8, 2 9 8 萬 餘 元 。然 諸 多 財 團  

法 人 財 源 自 籌 能 力 不 足 ，高 度 仰 賴 政 府 財 源 挹 注 ；依 決 算 審 核 結 果 ， 

1 5 2 個 財 團 法 人 1 0 2 年 度 營 收 來 自 政 府 捐 補 助 （不 含 捐 助 基 金 ） 或 委  

辦 之 金 額 高 達 近 4 7 0 億 元 ，超 過 年 度 整 體 收 入 之 5 0 %  » 其 中 有 6 0 家  

政 府 捐 補 助 及 委 辦 經 費 占 其 年 度 收 入 比 例 逾 5 0 % ，當 中 有 4 2 家 超 過  

7 0 % ，逾 9 0 % 者 亦 不 在 少 數 。

事 實 上 ，許 多 財 團 法 人 或 已 達 成 設 置 任 務 ，或 因 時 空 環 境 變 遷 致 設 立  

目 的 已 不 復 存 在 ，或 功 能 重 疊 ，或 已 不 具 實 質 效 益 …… ，本 院 審 查  

1 0 2 年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案 時 決 議 ：「… … 要 求 各 該 主 管 機 關 於 6 個  

月 内 針 對 所 捐 助 財 團 法 人 之 設 置 目 的 、工 作 計 畫 、經 費 運 用 、财 務 狀  

況 、營 運 績 效 等 ，以 及 任 務 已 達 成 、設 立 目 的 已 不 復 存 在 或 已 無 營 運  

實 益 等 之 財 團 法 人 ，應 向 立 法 院 提 出 評 估 報 告 及 退 場 計 畫 。」，惟 迄  

今 僅 見 公 設 財 團 法 人 不 斷 設 置 ，卻 未 見 有 退 場 或 整 併 者 ；長 此 以 往 ， 

不 僅 浪 費 行 政 資 源 ，更 將 形 成 政 府 財 政 負 擔 。

爰 此 ，1 0 4 年 度 中 央 政 府 各 機 關 （含 營 業 及 非 營 業 基 金 ） 應 就 所 主 管  

財 團 法 人 設 置 任 務 已 達 成 、或 設 立 目 的 已 不 復 存 在 、或 已 無 營 運 實  

益 、或 績 效 不 彰 、或 性 質 或 業 務 相 近 者 ，提 出 具 體 之 退 場 或 整 併 計 畫  

及 時 程 ，並 向 立 法 院 各 該 委 員 會 報 告 。

屬 各 財 團 法 人 之 主 管 機 關 應 辦 事

項 。

( 七 ）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法 中 訂 有 「眷 屬 喪 葬 津 貼 （最 高 3 個 月 薪 俸 額 ）」，而 全  

國 軍 公 教 員 工 待 遇 支 給 要 點 中 ，亦 列 有 眷 屬 死 亡 之 「喪 葬 補 助 （最 高  

5 個 月 薪 俸 額 ）」 之 生 活 津 貼 ，惟 該 「生 活 津 貼 」 之 規 定 ，並 未 有 法  

源 依 據 。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既 已 有 眷 屬 喪 葬 給 付 ，實 已 不 須 再 另 行 由 政 府 預 算 編 列  

所 謂 「喪 葬 補 助 」，且 補 助 標 準 還 過 於 保 險 給 付 。其 他 社 會 保 險 ，如  

「勞 工 保 險 」，亦 係 將 眷 屬 死 亡 之 喪 葬 津 貼 列 入 保 險 給 付 項 目 ，而 未  

有 其 他 政 府 補 助 。基 於 該 「喪 葬 補 助 」 生 活 津 貼 係 無 償 性 之 補 助 ，與  

保 險 給 付 係 立 基 於 「保 費 」 之 交 付 而 生 之 補 償 不 同 ，不 應 以 1 月 俸 」 

作 為 補 助 標 準 1 況 月 俸 愈 高 者 ，反 而 獲 得 政 府 愈 多 之 補 助 ，亦 有 違 常

屬 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總 處 應 辦 事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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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内 容

理 ；現 行 軍 公 教 人 員 喪 葬 補 助 以 事 實 發 生 當 月 之 薪 俸 額 做 為 補 助 基 準  

尚 有 斟 酌 空 間 ，建 請 行 政 院 於 6 個 月 内 檢 討 研 議 其 合 理 性 。

( 八 ） 根 據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訂 定 之 「用 途 別 預 算 科 目 分 類 定 義 及 計 列 標 準  

表 」 第 一 點 規 定 「各 機 關 應 詳 實 按 照 所 管 費 用 性 質 ，就 用 途 別 預 算 科  

目 定 義 範 圍 ，確 定 各 項 費 用 應 歸 屬 之 科 目 」m 准 查 部 分 機 關 或 對 定 義  

範 圍 未 盡 清 楚 ，或 有 明 知 卻 仍 未 照 規 定 歸 類 之 蓄 意 ，例 如 ，明 知 須 列  

為 委 辦 費 ，卻 以 委 辦 費 每 年 均 會 被 立 法 院 統 刪 為 由 ，將 相 關 經 費 改 列  

為 「一 般 事 務 費 」；或 明 知 實 際 用 途 為 補 助 ，須 於 預 算 書 中 表 列 ，並  

於 機 關 網 站 上 揭 露 ，卻 以 「分 攤 」 經 費 為 由 改 列 為 「一 般 事 務 費 」， 

逃 避 監 督 。爰 要 求 行 政 院 應 通 令 各 機 關 單 位 確 實 依 照 所 訂 標 準 編 製 預  

算 ，主 計 單 位 並 應 盡 預 算 編 審 之 責 ，確 實 審 核 ；曰 後 經 查 出 有 未 依 規  

定 編 製 預 算 者 ，機 關 單 位 首 長 、相 關 人 員 應 予 懲 處 。

遵 照 辦 理 。

( 九 ） 由 於 各 界 對 於 政 府 部 門 帶 頭 使 用 派 遣 人 力 多 所 撻 伐 ，行 政 院 於 9 9 年  

即 鼓 勵 行 政 部 門 辦 理 勞 務 採 購 時 ，應 優 先 評 估 以 勞 務 承 攬 方 式 辦 理 ； 

但 從 行 政 院 各 部 會 及 所 屬 進 用 之 承 攬 人 力 的 工 作 内 容 觀 之 ，多 數 工 作  

要 派 機 構 仍 須 直 接 行 使 指 揮 監 督 權 ，而 各 部 會 卻 為 配 合 行 政 院 降 低 派  

遣 勞 工 人 數 之 要 求 ，特 意 忽 略 派 遣 與 承 攬 之 差 別 ，導 致 派 遣 人 力 人 數  

雖 然 降 低 ，但 勞 務 承 攬 卻 不 斷 增 加 之 怪 象 。

經 查 ，依 民 法 規 定 ：承 攬 謂 當 事 人 約 定 ，一 方 為 他 方 完 成 一 定 之 工 作 ， 

他 方 俟 工 作 完 成 ，給 付 報 酬 之 契 約 ，在 承 揽 業 者 依 承 攬 契 約 而 指 派 所  

屬 勞 工 （擔 任 履 行 輔 助 人 ）至 定 作 人 處 提 供 勞 務 之 場 合 ；勞 動 承 攬 外  

觀 上 似 乎 與 勞 動 派 遣 相 近 ，但 二 者 間 主 要 差 異 在 於 ：承 攬 業 者 並 未 將  

指 撣 監 督 權 讓 與 定 作 人 1 而 勞 動 派 遣 部 分 1 要 派 機 構 則 可 直 接 指 揮 監  

督 使 用 派 遣 勞 工 。

勞 動 部 為 勞 政 最 高 主 管 機 關 ，未 明 確 定 義 派 遣 及 承 攬 造 成 各 界 多 有 誤  

解 ，已 屬 失 職 ；而 行 政 院 對 勞 務 承 攬 不 斷 增 加 之 怪 象 ，非 但 視 而 不 見 ， 

且 昧 於 事 實 ，放 任 各 部 會 將 應 運 用 勞 動 派 遣 人 力 之 事 項 ，任 意 以 勞 勤  

勞 務 承 攬 為 之 ，尤 屬 不 該 。

爰 要 求 行 政 院 應 ：

1 .  貴 成 勞 動 部 明 確 定 義 勞 動 派 遣 與 勞 務 承 攬 ，並 提 出 相 關 檢 討 報 告 及  

改 善 計 畫 與 具 體 實 施 期 程 。

2 .  貴 成 勞 動 部 會 同 人 事 行 政 總 處 ，訂 定 「行 政 院 運 用 勞 動 派 遭 及 勞 務  

承 攬 之 應 行 注 意 事 項 」。

3 .  於 1 0 4 年 度 起 逐 步 要 求 各 部 會 通 盤 檢 討 勞 務 採 購 時 勞 動 派 遣 及 勞  

務 承 攬 人 力 運 用 之 需 求 。

4 .  依 勞 動 部 之 定 義 ，於 1 0 5 年 度 起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書 内 明 列 勞 動 派 遣  

及 勞 務 承 揽 人 力 實 際 運 用 情 況 。

屬 勞 動 部 、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總 處  

及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應 辦 事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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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 依 據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第 6 條 第 1 項 第 1 4 款 明 文 規 定 ，雇 主 應 針 對 防  

止 為 採 取 充 足 通 風 、採 光 、照 明 、保 溫 或 防 濕 等 引 起 之 危 害 ，提 供 勞  

工 必 要 的 安 全 衛 生 設 備 及 措 施 。同 法 第 2 6 條 亦 規 定 ，事 業 單 位 以 其  

事 業 之 全 部 或 一 部 分 交 付 承 攬 時 ，應 於 事 先 告 知 該 承 攬 人 有 關 事 業 工  

作 環 境 、危 害 因 素 既 本 法 及 有 關 安 全 衛 生 規 定 應 採 取 之 措 施 。

查 承 攬 立 法 院 院 區 清 潔 廠 商 第 一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會 卻 只 提 供 員 工 短 袖  

制 服 ，即 便 寒 流 低 溫 特 報 ，員 工 在 戶 外 低 氣 溫 環 境 工 作 只 能 自 行 添 加  

薄 長 袖 衣 物 於 短 袖 衣 服 内 ，與 其 他 在 院 區 内 行 走 身 著 保 暖 外 套 其 他 人  

員 相 較 保 暖 性 不 足 。顯 然 ，立 法 院 與 基 金 會 要 求 員 工 於 低 氣 溫 戶 外 工  

作 ，基 金 會 未 提 供 任 何 禦 寒 保 護 措 施 ，立 法 院 也 未 善 盡 告 知 督 促 之 責  

任 。

次 查 政 府 採 購 網 統 計 資 訊 1 第 一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會 亦 承 攬 多 家 公 家 機 關  

清 潔 勞 務 採 購 案 ，包 含 監 察 院 、科 技 部 、高 速 公 路 局 北 區 工 程 處 、衛  

生 福 利 部 國 民 健 康 署 等 等 中 央 政 府 機 關 單 位 。

為 避 免 基 層 勞 工 因 工 作 遭 逢 職 業 傷 病 ，政 府 機 關 應 依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善 盡 事 業 單 位 督 促 承 攬 商 符 合 相 關 法 令 之 責 任 ，爰 要 求 各 政 府 機  

關 應 優 先 督 促 清 潔 勞 務 承 攬 商 針 對 戶 外 工 作 之 員 工 提 供 防 風 保 暖 之  

制 服 。

遵 照 辦 理 。

(十一） 行 政 院 消 費 者 保 護 委 員 會 自 1 0 1 年 被 前 行 政 院 長 江 宜 樺 降 級 為 行 政  

院 消 費 者 保 護 處 後 ，功 能 不 彰 1 未 能 確 實 保 護 消 費 者 ，在 歷 次 食 安 風  

暴 中 ，也 未 能 發 揮 領 頭 羊 角 色 保 護 消 費 者 權 益 、提 出 團 體 訴 訟 ，顯 見  

當 初 行 政 院 組 改 決 策 之 不 當 。尤 其 現 行 產 業 類 別 多 元 、消 費 項 目 與 爭  

議 更 是 曰 新 月 異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裡 的 定 型 化 契 約 範 本 早 已 不 符 時 代 所  

需 > 許 多 民 眾 根 本 不 知 道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能 申 訴 及 調 解 消 費 爭 議 ，遠 不  

如 媒 體 的 爆 料 專 線 。爰 要 求 行 政 院 應 強 化 消 費 者 保 護 處 職 能 ，並 與 食  

安 辦 公 室 定 期 溝 通 協 調 ，定 期 就 特 定 產 品 稽 查 ，以 維 護 消 費 者 權 益 。

屬 行 政 院 及 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總 處  

應 辦 事 項 。

( 十 二 ） 行 政 院 各 部 會 每 年 皆 編 列 龐 大 數 額 之 捐 、補 助 費 ，有 的 部 會 之 捐 、補  

助 費 幾 乎 占 其 整 體 預 算 九 成 。其 中 有 為 數 不 少 的 捐 、補 助 費 ，係 對 團  

體 及 私 人 補 助 ，惟 如 此 龐 大 金 額 之 預 算 ，許 多 部 會 及 所 屬 卻 未 於 官 方  

網 站 設 有 專 區 ，致 民 眾 及 團 體 無 法 簡 便 查 詢 到 所 需 之 申 請 捐 、補 助 費  

規 定 ，而 經 常 錯 失 申 請 時 機 ，甚 或 因 不 知 有 相 關 捐 、補 助 費 ，致 使 本  

身 權 益 受 損 。為 便 利 人 民 共 享 及 公 平 利 用 政 府 資 訊 ，保 障 民 眾 知 的 權  

利 ，爰 要 求 行 政 院 及 所 屬 應 要 求 各 部 會 應 將 「申 請 捐 、補 助 費 用 之 相  

關 辦 法 」 列 入 網 頁 「政 府 資 訊 公 開 」 專 區 内 ，以 利 民 眾 查 閱 。

遵 照 辦 理 。

( 十 三 ） 行 政 院 於 9 3 年 為 建 立 公 報 制 度 ，統 一 刊 載 行 政 院 及 所 屬 各 機 關 涉 及  

人 民 權 益 之 法 令 等 重 要 事 項 ，以 達 政 府 資 訊 主 動 公 開 及 保 障 人 民 權 益  

之 目 的 ，特 發 行 「行 政 院 公 報 j ，並 建 置 「行 政 院 公 報 資 訊 網 」。惟 查

遵 照 辦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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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提 決 議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辦 理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報 告 表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内 容

該 網 站 部 分 法 規 命 令 、行 政 規 則 等 修 正 發 布 之 資 訊 ，並 未 檢 附 條 文 總  

說 明 及 對 照 表 ，人 民 難 以 得 知 政 府 機 關 修 正 之 理 由 與 必 要 性 。爰 要 求  

行 政 院 公 報 未 來 刊 載 法 規 ，應 一 併 檢 附 條 文 總 說 明 及 對 照 表 ，以 便 利  

人 民 共 享 及 公 平 利 用 政 府 資 訊 ，保 障 人 民 知 的 權 利 ，增 進 人 民 對 公 共  

事 務 之 瞭 解 、信 賴 及 監 督 ，並 促 進 民 主 參 與 。

( 十 四 ） 為 避 免 濫 用 政 府 預 算 播 送 形 象 廣 告 違 反 行 政 中 立 原 則 並 影 響 選 舉 公  

平 ，總 統 副 總 統 任 期 屆 滿 前 一 年 内 ，政 府 政 令 宣 導 廣 告 應 限 於 杜 會 治  

安 維 護 、交 通 秩 序 疏 導 、災 害 防 救 、傳 染 病 防 治 、環 境 保 護 、節 約 能  

源 或 新 法 令 及 政 策 實 施 等 之 宣 導 廣 告 ，不 得 播 送 其 他 政 治 性 宣 導 廣  

告 。

遵 照 辦 理 。

( 十 五 ） 鑑 於 原 住 民 族 及 離 島 等 地 區 因 地 理 環 境 特 殊 ，受 限 於 交 通 不 便 ，醫 療  

資 源 及 健 康 照 護 服 務 相 較 台 灣 本 島 ，普 遍 有 不 充 足 與 不 完 善 之 情 形 。 

為 使 該 等 地 區 民 眾 獲 得 平 等 之 完 善 醫 療 與 照 顧 ，1 0 4 年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案 中 有 關 「原 住 民 族 及 離 島 地 區 醫 療 、照 護 、保 健 相 關 服 務 所 需  

及 資 源 建 置 之 相 關 預 算 」，請 行 政 院 責 成 主 計 總 處 及 相 關 機 關 毅 實 配  

賦 額 度 。

屬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衛 生 福 利  

部 、國 家 發 展 委 員 會 及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應 辦 事 項

( 十 六 ） 有 鑑 於 臺 大 醫 院 兒 童 醫 院 已 於 1 0 3 年 8 月 1 日 正 式 開 幕 ，肩 負 國 家 社  

會 大 眾 之 深 刻 期 望 ，基 於 兒 童 是 國 家 未 來 的 重 要 楝 樑 ，其 健 康 代 表 著  

國 家 未 來 的 競 爭 力 ，惟 面 對 少 子 化 問 題 日 益 嚴 重 的 台 灣 ，兒 童 健 康 問  

題 卻 仍 未 受 到 政 府 高 度 重 視 。基 此 ，為 落 實 臺 大 醫 院 兒 童 醫 院 提 供 國  

家 級 兒 童 醫 療 服 務 、研 究 及 教 學 之 任 務 ，特 建 請 教 育 部 與 衛 生 福 利 部  

自 1 0 4 年 度 起 ，應 於 業 務 計 畫 中 ，匡 列 預 算 納 入 兒 童 醫 學 相 關 研 究 主  

題 （例 如 ：一 般 兒 科 教 學 研 究 、兒 童 急 診 教 學 研 究 、兒 童 不 當 對 待 （虐 

待 ）教 學 研 究 、兒 童 健 康 福 祉 指 標 教 學 研 究 、兒 童 社 區 醫 學 教 學 研 究 、 

青 少 年 醫 學 教 學 研 究 … … 等 等 相 關 研 究 ），並 提 撥 一 定 比 例 預 算 、專  

款 專 用 做 為 兒 童 醫 院 之 臨 床 教 學 研 究 用 途 ，以 培 養 我 國 兒 童 醫 療 與 保  

健 人 才 、照 顧 轉 診 難 症 兒 童 ，及 增 進 我 國 兒 童 健 康 及 福 祉 ，並 提 高 我  

國 兒 童 醫 療 照 顧 水 準 ，落 實 臺 大 醫 院 兒 童 醫 院 捍 衛 國 家 兒 童 徤 康 之 使  

命 。

屬 衛 生 福 利 部 及 教 育 部 應 辦 事  

項 。

( 十 七 ） 中 華 民 國 1 0 4 年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案 ，有 關 公 務 部 分 各 單 位 預 算 之 審  

查 ，歲 入 、歲 出 之 各 款 、項 、目 涉 及 附 屬 單 位 預 算 營 業 及 非 營 業 部 分  

〔如 營 業 盈 餘 或 作 業 賸 餘 繳 庫 等 項 目 ），審 查 報 告 本 應 予 「暫 照 列 ， 

俟 附 屬 單 位 預 算 審 議 確 定 1 再 行 調 整 。」惟 倘 委 員 會 在 審 查 時 ，已 就  

該 部 分 預 算 作 成 實 質 上 之 增 刪 調 整 或 相 關 決 議 ，審 查 總 報 告 仍 應 尊 重  

委 員 會 審 查 結 果 ，並 予 照 列 。

屬 各 附 屬 單 位 預 算 之 主 管 機 關 應  

辦 事 項 。

( 十 八 ） 台 灣 糖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中 油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自 來 水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四 家 公 司 1 0 0 年 度 經 營 績 效 獎 金 適 用

屬 經 濟 部 應 辦 事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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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提 決 議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辦 理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報 告 表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内 容

9 6 年 修 正 之 「經 濟 部 所 屬 事 業 經 營 績 效 獎 金 實 施 要 點 」 辦 理 。

二 、 分 組 審 查 決 議 部 分 ：

行 政 院 主 管 涉 及 司 法 院 暨 所 屬 各 機 關 應 辦 部 分 ：

(二 十 四 ） 鑑 於 台 灣 市 場 資 訊 規 模 遠 遜 於 國 外 ，而 國 外 軟 體 經 常 以 適 合 其 國 内 發  

展 之 軟 體 直 接 套 用 於 國 外 購 買 者 ，並 未 能 實 際 符 合 我 國 實 際 需 求 ，殷  

鑑 於 此 ，政 府 應 積 極 獎 勵 國 内 軟 體 業 的 發 展 ，制 定 相 關 方 案 ；目 前 僅  

有 經 濟 部 為 了 扶 植 協 助 國 内 軟 體 產 業 免 於 國 際 大 廠 的 扼 殺 ，已 於  

2 0 1 4 年 8 月 成 立 軟 體 採 購 平 台 ，目 的 是 要 讓 國 内 軟 體 業 能 在 面 對 國  

際 廠 商 時 有 更 多 的 條 件 可 以 有 平 等 交 流 的 空 間 與 機 會 ；鑑 於 國 内 軟 體  

產 業 面 臨 的 環 境 較 為 惡 劣 ，以 及 資 安 軟 體 產 品 事 涉 防 護 國 家 安 全 性  

質 ，行 政 機 關 在 購 買 資 安 通 訊 產 品 時 ，應 優 先 採 購 國 内 產 品 ，以 扶 植  

國 内 軟 體 產 業 之 發 展 ，利 於 提 升 企 業 競 爭 力 ，也 能 鼓 勵 優 秀 人 才 留 在  

國 内 。

遵 照 辦 理 。

司 法 及 法 制 委 員 會 涉 及 司 法 院 主 管 應 辦 部 分 ：

歲 入

( 一 ）

據 司 法 院 統 計 ，截 至 1 0 2 年 底 止 ，司 法 院 及 所 屬 機 關 經 管 宿 舍 共 計  

2, 4 6 8 戶 ，包 含 首 長 宿 舍 3 1 戶 、多 房 間 及 單 房 間 職 務 宿 舍 各 2, 0 7 6 戶 

及 2 4 5 戶 、眷 屬 宿 舍 1 1 6 戶 ，其 中 空 置 待 借 用 宿 舍 為 首 長 宿 舍 9 戶 、 

多 房 間 及 單 房 間 職 務 宿 舍 分 別 為 1 8 3 戶 及 1 5 戶 ，共 計 2 0 7 戶 仍 空 置  

待 借 用 ，顯 見 司 法 院 及 所 屬 機 關 之 宿 舍 仍 有 低 度 利 用 或 閒 置 之 情 況 ， 

且 所 收 取 宿 舍 管 理 費 偏 低 ，不 敷 支 應 宿 舍 修 繕 費 。爰 此 ，建 請 司 法 院  

及 所 屬 機 關 應 積 極 檢 討 改 善 ，以 強 化 宿 舍 資 源 之 運 用 效 能 及 節 省 政 府  

支 出 。

一 、 司 法 院 及 所 屬 機 關 整 體 職 務 宿 舍  

使 用 率 目 前 已 連 9 0 %以 上 ，尚無閒  

置 或 低 度 利 用 情 形 。

二 、 目 前 空 置 待 借 用 宿 舍 ，除 為 配 合  

法 官 輪 調 等 需 求 而 須 保 留 使 用 ；老  

舊 待 整 修 宿 舍 及 配 合 公 辦 或 民 間  

都 市 更 新 計 畫 而 未 予 借 用 外 ，業請  

宿 舍 使 用 率 偏 低 之 所 屬 機 關 檢 討  

就 無 實 際 使 用 需 要 者 ，研 議 整 併 集  

中 使 用 並 變 更 為 非 公 用 財 產 移 交  

國 有 財 產 署 接 管 ，司 法 院 將 持 續 督  

導 所 屬 機 關 檢 討 改 善 ，期 能 提 升 宿  

舍 運 用 效 能 。

三 、 司 法 院 及 所 屬 機 關 就 宿 舍 管 理 費  

之 收 取 ，業 依 行 政 院 訂 頒 自 1 0 4 年  

1 0 月 1 曰 生 效 之 「中央各相| 關描破 

宿 舍 管 理 費 收 貲 基 準 」規 定 配 合 辦  

理 。

歲 出

( 一 ）

司 法 院 所 屬 第 2 目 r 審 判 業 務 」 項 下 「辦 理 民 事 事 件 業 務 經 費 」 4 億  

1，9 6 4 萬 元 及 「辦 理 刑 事 案 件 業 務 經 費 」 2 億 9, 6 1 0 萬 2, 0 0 0 元 ，共  

計 7 億 1，5 7 4 萬 2, 0 0 0 元 ，凍 結 十 分 之 一 ，並 就 以 下 3 項 提 案 理 由 ， 

向 立 法 院 司 法 及 法 制 委 員 會 報 告 並 經 同 意 後 ，始 得 動 支 。

業 經 立 法 院 1 0 4 年 5 月 1 3 日台立院  

議 字 第 1 0 4 0 7 0 2 7 0 8 號 函 略 以 ，旨揭 

議 案 ，經 該 院 司 法 及 法 制 委 員 會 處 理  

完 竣 ，相 關 經 费 准 予 動 支 ，並 提 該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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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院 審 議 通 過 1 0 4年 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所 提 決 議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辦 理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報 告 表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内 容

1 . 1 0 4 年 度 司 法 院 於 「刑 事 審 判 行 政 」 計 畫 編 列 辦 理 刑 事 行 政 及 法 案  

研 修 所 需 經 費 3, 2 6 1 萬 7, 0 0 0 元 ，且 其 主 管 之 最 高 法 院 、高 等 法 院  

暨 分 院 、地 方 法 院 等 2 8 個 單 位 預 算 案 於 「審 判 業 務 」 計 畫 項 下 ， 

計 編 列 辦 理 刑 事 案 件 業 務 所 需 經 費 2 億 9, 6 1 0 萬 2, 0 0 0 元 。

1 0 4 年 度 司 法 院 於 「民 事 審 判 行 政 」 計 畫 項 下 ，編 列 辦 理 民 事  

行 政 及 法 案 研 修 所 需 經 費 2 8 5 萬 1, 0 0 0 元 ，且 其 主 管 之 高 等 法 院 暨  

分 院 、地 方 法 院 等 2 8 個 單 位 預 算 案 「審 判 業 務 」 計 畫 項 下 ，共 計  

編 列 辦 理 民 事 事 件 業 務 所 需 經 費 4 億 1, 9 6 4 萬 元 。

依 中 正 大 學 犯 罪 研 究 中 心 於 1 0 3 年 8 月 6 日 公 布 之 「1 0 3 年 上  

半 年 度 全 國 民 眾 犯 罪 被 害 暨 政 府 維 護 治 安 施 政 滿 意 度 調 查 」報 告 資  

料 ，關 於 民 眾 對 於 法 官 信 任 度 部 分 ，有 74. 3 % 的 民 眾 不 相 信 法 官 處  

理 案 件 是 公 平 公 正 ，與 該 中 心 1 0 2 年 全 年 度 調 查 資 料 相 較 ，民 眾 對  

於 法 官 之 信 任 度 已 較 為 提 升 （1 0 2 年 度 不 信 任 比 率 為 8 1 . 2 % ) ，惟  

目 前 仍 高 達 七 成 五 之 民 眾 並 不 信 任 法 官 ，亦 即 僅 有 二 成 五 信 賴 法  

官 。

長 久 以 來 ，民 眾 對 法 官 與 檢 察 官 處 理 案 件 之 公 平 公 正 性 觀 感 不  

佳 ，本 委 員 會 一 再 要 求 司 法 單 位 檢 討 民 眾 對 於 法 官 講 求 證 據 、注 意  

人 權 及 問 案 態 度 等 ，但 依 上 開 民 調 結 果 ，尚 有 相 當 大 的 改 善 空 間 。

2 .  查 最 高 法 院 於 今 年 6 月 底 發 布 新 聞 稿 ： 「本 院 民 、刑 事 庭 會 議 之 相  

關 資 料 及 決 議 ，係 為 統 一 本 院 之 法 律 見 解 ，僅 供 内 部 參 考 1 不 再 對  

外 公 告 ；至 決 議 内 容 之 法 律 見 解 ，由 各 庭 透 過 具 體 個 案 展 現 於 判 決  

或 裁 定 中 ，請 參 閲 其 後 本 院 相 關 之 判 決 或 裁 定 。」 （網 站 内 文 現 已  

移 除 ）

按 當 代 法 治 國 家 均 賦 予 其 最 高 法 院 發 揮 從 事 法 律 續 造 、填 充 法  

律 漏 洞 之 職 贵 ，而 最 高 法 院 的 基 本 功 能 ，則 在 統 一 法 律 見 解 ，定 紛  

止 爭 。鑑 於 我 國 實 務 上 最 高 法 院 各 庭 對 同 一 個 法 律 問 題 見 解 歧 異 之  

現 象 ，而 在 取 代 判 例 制 度 的 大 法 庭 制 度 完 成 立 法 前 ，透 過 民 事 庭 及  

刑 事 庭 會 議 決 議 統 一 各 庭 見 解 或 有 其 必 要 ，然 而 ，決 議 雖 非 法 律 ， 

既 由 最 高 法 院 各 庭 法 官 投 票 通 過 ，已 非 個 案 性 之 裁 判 ，而 係 一 般 性  

的 法 律 決 定 ，對 於 最 高 法 院 各 庭 和 下 級 審 ，必 將 產 生 實 質 之 拘 束  

力 。同 時 也 勢 必 對 於 人 民 （包 含 告 訴 人 及 被 告 ）之 訴 訟 權 產 生 巨 大  

影 響 。因 此 ，民 、刑 庭 決 議 之 重 要 性 絕 非 最 高 法 院 所 稱 「僅 供 内 部  

參 考 」 ，反 而 具 有 類 似 法 律 之 效 力 ，個 案 當 事 人 及 外 界 若 無 法 得 知  

決 議 内 容 之 法 律 見 解 ，便 無 從 檢 視 決 議 展 現 於 具 體 個 案 判 決 或 裁 定  

中 之 結 果 是 否 合 理 。最 高 法 院 恣 意 決 定 公 布 與 否 即 公 布 内 容 之 行  

為 ，實 已 違 反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侵 害 民 眾 之 訴 訟 權 ，應 予 譴 責 。

3 .  「針 對 最 高 法 院 對 刑 事 上 訴 案 件 之 駁 回 率 ，自 刑 事 妥 速 審 判 法 實 施  

後 逐 年 提 升 至 目 前 的 9 0 % ，顯 有 變 相 為 驳 回 以 迅 速 結 案 之 虞 ，爰 要

第 8 屆 第 7 會 期 第 1 0 次 會 議 報 告 在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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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提 決 議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辦 理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報 告 表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内 容

求 最 高 法 院 查 案 ，注 意 案 件 「該 發 回 而 不 發 回 」之 情 形 ，以避免民  

怨 產 生 ，而 不 符 「司 法 為 民 」之 服 務 理 念 。」

作 為 國 家 司 法 終 審 機 關 ，最 高 法 院 的 判 決 影 響 人 民 權 益 至 鉅 ， 

刑 事 案 件 可 決 斷 被 告 之 生 死 ，民 事 案 件 可 決 定 當 事 人 重 大 財 產 權 之  

歸 屬 。以 往 有 一 種 籠 統 的 社 會 觀 感 ，批 評 最 高 法 院 法 官 非 常 喜 歡 「發  

回 更 審 」 ，不 該 發 回 而 發 回 。最 近 律 師 界 發 現 ， 「發 回 率 」似 乎 大  

幅 減 少 。

據 最 高 法 院 公 布 網 站 資 料 ，1 0 1 年 高 等 法 院 （含 各 分 院 ）全刑  

事 裁 判 共 6, 7 1 8 件 ，遭 最 高 法 院 全 部 發 回 更 審 者 7 5 1 件 ，部分發回  

更 審 者 2 8 9 件 （合 計 l t 0 4 0 件 ） ，發 回 更 審 率 約 15. 5 % ，律 師 界 認  

為 ，顯 有 矯 枉 過 正 ，該 發 回 而 不 發 回 之 情 形 ，反 而 使 「冤 案 」變 多 。

另 據 律 師 公 會 資 料 ，最 高 法 院 在 民 國 9 9 年 刑 事 妥 速 審 判 法 實  

行 前 的 發 回 更 審 率 超 過 3 0 %以 上 ，而 民 國 9 9 年 在 該 法 施 行 後 大 幅  

下 降 ，降 至 民 國 1 0 4 年 的 1 0 %以 下 ，這 顯 示 下 列 情 形 ：

( 1 )  民 國 9 9 年 以 前 高 等 法 院 的 審 判 草 率 ，而 民 國 9 9 年 以 後 高 等 法 院  

的 審 判 突 然 變 的 很 嚴 謹 ！

( 2 )  民 國 9 9 年 以 前 的 高 等 法 院 法 官 比 較 無 能 ？而 民 國 9 9 年以後的高  

等 法 院 的 法 官 突 然 變 得 比 較 有 能 ！

( 3 )  最 高 法 院 辦 案 有 政 策 目 標 ，辦 案 受 政 策 、目 標 指 導 ，也 就 是 為 駁  

回 而 駁 回 、該 發 回 而 不 發 回 ！

查 刑 事 妥 速 審 判 法 之 立 法 用 意 ，在 於 維 護 刑 事 審 判 之 公 正 、合  

法 、迅 速 ，以 保 障 人 權 及 公 共 利 益 。目 的 在 求 避 免 訴 訟 案 件 在 法 院  

流 浪 ，曾 有 流 浪 法 庭 3 0 年 仍 未 審 判 终 結 之 案 件 ，可 見 一 斑 。但立  

法 前 提 在 「妥 適 」 ，以 維 護 審 判 之 公 正 、合 法 ，高 等 法 院 就 事 實 證  

據 如 未 查 明 ，最 高 法 院 該 發 回 就 需 發 回 ；不 應 為 求 快 速 結 案 而 以 「驳  

回 」代 之 。爰 要 求 最 高 法 院 查 案 ，注 意 案 件 「該 發 回 而 不 發 回 」之 

情 形 ，以 避 免 民 怨 產 生 ，而 不 符 「司 法 為 民 」之 服 務 理 念 。

歲出

(二 ）

查 行 政 院 針 對 1 0 4 年 度 司 法 院 預 算 案 之 加 註 意 見 ： 「車 輛 部 分 ：104 

年 度 編 列 2, 9 2 8 萬 1, 0 0 0 元 ，包 括 汰 換 首 長 座 車 5 輛 、4 0 人座警備  

車 2 輛 、各 式 勘 驗 車 1 2 輛 、執 行 車 1 3 輛 、特 種 車 1 輛 及 機 車 1 1 輛 ， 

合 共 4 4 輛 。其 較 1 0 3 年 度 增 加 1，1 7 9 萬 元 ，且 與 法 務 部 檢 察 機 關 104 

年 度 編 列 汰 換 車 輛 經 費 合 計 5 1 9 萬 5, 0 0 0 元 相 較 ，亦 高 出 甚 多 。」為 

兼 顧 中 央 政 府 各 機 關 公 務 車 輛 汰 購 之 衡 平 性 ，建 請 司 法 院 及 所 屬 對 於  

公 務 車 輛 之 汰 換 及 新 購 ，依 照 「一 百 零 四 年 度 中 央 及 地 方 政 府 預 算 籌  

編 原 則 」 第 4 點 規 定 本 撙 節 原 則 編 列 。

按決議事項辦理。

司 法 及 法 制 委 員 會 歲 出 涉 及 最 高 法 院 應 辦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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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院 審 議 通 過 1 0 4年 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所 提 決 議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辦 理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報 告 表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内 容

( 一 ） 9 9 年 5 月 1 9 日 制 定 公 布 之 刑 事 妥 速 審 判 法 ， 「妥 」 與 「速 」 均 係 法  

院 刑 事 裁 判 追 求 之 目 標 ，近 1 年 來 ，發 回 更 審 率 大 幅 降 低 ，疑 有 「濫  

駁 」情 形 ，請 司 法 院 督 請 最 高 法 院 注 意 切 實 依 第 2 條 之 規 定 ，公 正 執  

行 ，不 得 為 迅 速 結 案 矯 枉 過 正 ，須 注 意 「妥 適 」性 ，避 免 「冤 案 」產  

生 ，造 成 民 怨 ，而 有 違 該 法 立 法 意 旨 。

刑 事 妥 速 審 判 法 （下 稱 速 審 法 ）於 9 9 年 5 月 1 9 日 制 定 公 布 ，並 已 於  

1 0 1 年 5 月 1 9 日 全 面 施 行 ，按 其 立 法 理 由 乃 鑑 於 憲 法 第 1 6 條 明 定 訴  

訟 權 之 保 障 ，且 世 界 各 人 權 法 案 將 「迅 速 審 判 」 、 「適 時 審 判 」 或 於  

「合 理 時 間 審 判 」列 為 重 要 之 司 法 人 權 ，爰 制 定 刑 事 妥 速 審 判 法 ，以 

符 合 國 際 人 權 標 準 及 催 生 有 效 率 有 品 質 之 法 ，並 於 第 1 條 第 1 項 明  

定 立 法 目 的 係 為 維 護 刑 事 審 判 之 公 正 、合 法 、迅 速 ，保 障 人 權 及 公 共  

利 益 。依 該 法 第 2 條 規 定 ， 「妥 」與 「速 」均 係 法 院 裁 判 所 追 求 之 目  

標 ，並 應 注 意 維 護 當 事 人 及 被 害 人 之 正 當 權 益 ，期 能 符 合 國 民 期 待 。 

速 審 法 施 行 前 ，最 高 法 院 對 刑 事 上 訴 案 件 之 駁 回 率 ，約 為 7 0 % ，施 行  

後 卻 「高 達 」 百 分 之 9 0 以 上 的 「駁 回 率 」 ，較 過 去 提 高 很 多 ，除 速  

審 法 提 供 明 確 的 速 審 條 件 外 ，第 一 、二 級 法 院 之 事 實 審 判 決 品 質 是 否  

確 實 在 短 時 間 内 有 如 此 大 幅 度 改 善 ，不 無 疑 慮 。十 件 案 件 上 訴 ，只 有  

一 件 上 訴 成 功 ，最 高 法 院 不 可 僅 顧 及 社 會 質 疑 撤 銷 發 回 的 氛 圍 壓 力 下  

求 速 審 ，更 要 注 意 案 件 的 「妥 適 」性 ，才 能 確 保 當 事 人 及 被 害 人 之 正  

當 權 益 。

一 、 本 院 自 9 6 年 9 月 起 ，對 於 判 決  

理 由 未 臻 完 備 之 二 審 刑 事 案 件 ，在  

不 影 響 判 決 結 果 及 當 事 人 權 益 前  

提 下 ，承 辦 庭 於 增 補 判 決 理 由 後 自  

為 判 決 ，不 再 #• 回 （判 決 結 果 仍 為  

上 訴 驳 回 ，故 於 統 計 數 據 無 法 看  

出 ，但 因 增 補 理 由 後 使 二 審 刑 事 判  

決 更 臻 妥 適 ）。避 免 案 件 來 回 於  

二 ' 三 審 之 間 ，造 成 久 懸 未 結 ，遲  

來 的 正 義 不 是 正 義 ，更 減 少 人 民 訟  

累 。實 施 以 來 ，刑 事 案 体 驳 回 率 逐  

年 持 續 上 升 。本 院 上 開 措 施 早 於 f l |J  

事 妥 速 審 判 法 之 施 行 （該 法 係 於 99 

年 5 月 1 9 日 制 定 公 布 | 於 1 0 0 年 5 

月 1 9 日 施 行 ）。

二 、 又 本 院 除 固 定 召 開 刑 事 庭 會 議 ， 

統 一 法 律 見 解 ，避 免 案 件 因 各 庭 法  

律 見 解 不 一 致 遭 分 別 發 回 之 情 形  

外 ；另 透 過 二 、三 審 法 官 交 流 活  

動 ，以 及 指 派 刑 事 庭 庭 長 參 與 高 院  

法 律 座 談 會 ，直 接 與 一 、二 審 法 宫  

進 行 法 律 意 見 交 流 溝 通 ，使 下 級 審  

判 決 減 少 違 誤 ，減 少 案 件 發 回 。

三 、 鑑 於 因 本 院 法 官 依 法 律 增 補 二 審  

判 決 理 由 後 自 為 判 決 ，以 及 與 下 級  

審 法 官 交 流 溝 通 法 律 見 解 ，使 二 審  

刑 事 判 決 更 臻 妥 適 ，案 件 儘 速 確  

定 ，本 院 刑 事 案 件 驳 回 率 因 而 提  

高 ，同 時 也 確 保 當 事 人 及 被 害 人 之  

正 當 權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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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辦 會 計 人 員 ：彭 忠 章 「复計

機  關 長  官 ：鄭 玉 山 I院長̂ 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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